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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引 言

一.國際法委員會係依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大會決議案一七®  ( 二）之規定並依照該決議 

案附件所載該委員會規程而設立。委員會於一九五 

旧年六月三日至七月二十八日期間在法國巴黎國際 

文教組織大度舉行第六屈會。本報吿書載述委員會 

該届會之工作情形敬請大會審核。

a . 委員及出席會議情形

二 . 委員會由下列委員組成：

姓 名  國 籍

Mr. Gilbert 0 Am ado 巴西

Mr. Roberto Cordova 舉两哥

Mr, Douglas L . Edmonds 美利堅合衆國

Mr. J .  P. A. François 荷蘭

Mr. F. V . Gracia Amador 古巴

徐淑希先生  中國

Faris Bey el- Khouri 叙利亜

Mr. S. B. Krylo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盟

M r. H. Lauterpacht 大不列颠及北愛爾

蘭聯合王國 

Mr. Radhabinod Pal 印度

Mr. Carlos Salamanca 坡利維亞

Mr*i A. E .  F . Sandstrôm 端典

Mr. Georges Scelle 法蘭西

Mr. Jean Spiropoulos 希騰

Mr. Jaroslav Zourek 捷克斯洛伐克

三 .上 列 委 員 除 Mr. E d m o n d外均係大會第 

八屈會所選出；Mr. E d m o n d係委員會於一九五四 

年六月二十八日依據規程第十一條之規定所選出， 

以 遞 辅 Mr. John J .  P a r k e r辭職後之遺缺。委員 

任期三年，自~ 九五® 年一月一日始。

H . 除 Mr. S. B, K r y l o v 因健康關係未能與 

會外，委員會其餘委員肖出席第六眉會。Mr. Spiro
poulos 於六月六日至七月十七日期內參加各次會 

議。Mr. S c e l l e自屆會開幕起出席至七月二十一日

止 。 M r .  Z o u r e k  及  M r .  E d m o n d s  各 自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及 七 月 五 日 起 出 席 至 屆 會 閉 幕 止 。

戴 . 職 員

五 .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五 旧 年 六 月 三 日 會 議 中 還 出  

下 列 職 員 ：

主 席 ： M r ,  A .  E .  F .  S a n d s t r ô m ；

第 一 ' 副 主 席 ： M r ,  R o b e r t o  C ô r d o v a ；

第 二 副 主 廣 ： M r ,  R a d h a b i n o d  P a l ;

報 吿 員 ： M r .  J .  P .  A .  F r a n ç o i s 。

六 . 國 法 發 展 及 編 慕 司 司 長 梁 攀 立 先 生 代 表  

« 書 長 列 席 並 任 委 員 會 秘 書 。

查 . 議事日程

七 . 委 員 會 通 過 第 六 届 會 譲 事 日 程 ， 許 有 下 列  

各 項 目 ：

( 一 ) 委 員 會 委 員 臨 時 出 缺 之 補 選 ；

( 二 ) 領 海 制 度 ；

( 三 ) 公 海 制 度 ；

( K ) 危 害 人 類 和 平 及 安 全 治 菲 法 草 案 ；

( 玉 ） 國 籍 與 無 國 籍 間 題 ；

( 六 ) 條 約 法 ；

( 七 ） 外 交 柱 來 與 豁 免 " 專 題 之 編 纂 間 題 ；

( 八 ) 大 會 所 提 編 纂 國 家 責 任 間 題 國 際 法 原 則 之  

靖 求 ；

( 九 ) 編 印 文 件 之 管 理 及 服 制 ；

( 十 ) 第 七 盾 會 開 會 日 期 及 地 點 ；

( 十 一 ) 其 他 事 務 。

八 . 委 員 會 第 六 眉 會 共 舉 行 會 譲 四 十 一 次 。 上  

M m m m 目 除 公 海 制 度 ( 項 ' 目 三 ) 及 條 約 法 （ 項 目 六 ） 

甫 者 外 ， 均 經 審 議 。 專 任 報 吿 員 M r .  F r a n ç o i s 所 提  

蘭 於 公 海 制 度 之 第 六 次 報 吿 書 ( A / C N .  4 / 7 9 ) 以 及 專  

任 報 吿 員 M r .  L a u t e r p a c h t 所 提 關 於 條 約 法 之 甫 項  

報 吿 書 （ A / C N . 4 / 6 3 及 A / C N . 4 / 8 7 ) 均 留 待 下 一  

届 會 審 譲 。

九 . 本 報 吿 書 第 二 章 至 第 五 章 撮 述 委 員 會 砰 討  

各 間 題 之 工 作 情 形 。



第 二 章  

國籍與無國籍間題

第一節 

未來的無國籍間題

一 0 . 國廢法委員會在一九五三年第五届脅提 

出了 "消除未来無國籍間題公約草案" 及"減少未 

來無國籍間題公約草案 " ，都 B 送睛各國政府表示意 

見》。下列十五國政府後文已有詳細意見提出：澳大 

利亞、比利時、加拿大、哥斯大黎加、丹麥、埃及、 

洪都拉斯、印度、黎巴嫩、荷蘭、那威、菲律賓、喘 

典、英P 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A/CN. 4 /8 2  and 
A d d . l及 8 )。 此外遗有閥心無國藉間題的許多M 

體亦營提出意見均經委貢會考慮。

委員會在一九五四年第六届會第二ra二 

次至第二旧五次、第二五0 次、第二五一次、第二 

七一次、第二七三次至第二七六次及第二八0 次會 

議討論各國政府的意見，並參照它們的意見，董新 

草擬若于條文。

一二.各國政府所提出的最相同的意見是公約 

草案的若干條文與它的法律規定相抵觸不過。委 

員會認爲無國籍間題iE由於國内法上有那些規定而 

存在，所以並不把此項意見視爲斷然反街，因爲只 

要各國政府今後採取消條或者至少採取減少無國籍 

的原則，它們就應該在其法規中作必要的修JE。

'一 S . 爲了便於比較起見，兹將甫公約草案的 

訂冗全文並列附錄於次。凡與一九五三年案文不同 

之處都用另一種字體徘印。所有修改大多數出於各 

國政府及本委員會委員的建議。此外，在文字上也 

有若于修改。第十二條至第十八條的最後條款是一 

九五三年草案所沒有的。

一 ra. 若干國政府在意見書中宣稱贊成減少無 

國籍公約，而其他政府却不作選揮的表示，或者宣 

稱對於道兩個公約的基本原則均無異譲。委員會認 

爲旣然有了這些意見，應該把雨個公約的草案一併 

提交大會，伴可由大會考盧在消除未來無國籍間題

1參閱大會第八屑會正式紀錄，補編第九髓，文 件 A /  
2456,英文本第二十七員至第二十九《。爲簡便起見此二 

約本報告書內分別簡稱爲i"消除無國籍公約"及"減少無 

國籍公約"。

公約草案及減少未來無國藉問題公約草案之間究應 

如何選揮的問題。

一五 . 委員會認爲關係人如願成爲某國國民， 

則於達到通常應徵參加該國兵役的年離時應有決定 

其國籍的可能，減少公約修訂草案第一條第二項表 

達這一點意思比以前的案文較爲確切。

一六 . 減少無國籍公約第一條第S 項有數處都 

B 修訂。一九五三年的草案如下：

"三 . 凡因第二項所稱條件之實施，未能

在满十八歲時保留其出生國藉者，槪應取得其

父或母之國籍。父之國籍應優先於毋之國籍。"

公約中旣不能對父母具有非本公約綺約國國籍 

者有所規定，所以增訂一*款明白規定，僅関係人之 

"父或母享有歸約國國籍者"方能取得其父母之國 

籍。 " 該輔約國（卽父或母所屬之國家）得規定該國 

國藉之取得以其人通常居住該國境内爲條件"這些 

字句是採取某國政府的意見而增訂的。依照第二項 

的規定，出生國旣得以居住爲取得其國籍的條件，所 

以父毋所屬的國家也應該能规定同樣條件。

一七 . 雨公約草案的第四條都是規定不Æ稀約 

國境内出生者的情形。遇到這種情形，消除無國籍 

公杉;的第一條及減少無國籍公約的第條第一項都 

顧然不能適用。新案文，對一九五三年案文未作實體 

上的修改，但文字上则較爲明確。"非取得 . . . . 卽無 

國籍者" 字様是參照某國政府的意見而增加的，因 

爲該條的命意當然是指因爲不Æ雜約國境内出生而 

無國籍的情形，而且僅以這種情形爲服。卽使未Æ 
雜約國境内出生而取得其出生國之國籍者，就不適 

用該條規定，因爲關係人並非無國籍人。

一•八 . 若干政府對於以積極行爲，例加離境或 

居留國外，或以不行爲，例如不辦登記而間接表示 

與其國家已無聯繁者，不願放棄取館其國籍的權力， 

所，以減少無國籍公約第七條 ( 原第六條)第三項實體 

上頗多修J E 。委員會襄於公約草案的唯一主要目的 

就在儘量减少無國籍問題，所以決定由於這種原因 

而取館國籍者應僅以歸化人久居原屬國按其歸化國 

法律得認爲已與該國股 :離關係者爲限。

一九 . 依照滑睡無國籍公約第八條 ( 原第七條） 

倘取錯'國籍可使閩係人成爲無國籍時，綠約國卽不



得 因 任 何 理 由 （無 論 因 處 飛 或 因 其 他 理 由 ）而 取 館 其

國 籍 。

二 0 . 由 於 這 甫 個 公 約 目 標 不 同 ， 清 除 無 國 籍  

公 約 對 於 這 個 原 則 不 許 有 任 何 例 外 ， 但 是 減 少 無 國  

籍 公 約 的 第 八 條 ( 原 第 七 條 ) 第 一 項 却 准 許 有 兩 種 例  

外 ： 第 一 ， 遇 有 第 七 條 第 三 項 所 载 的 情 形 時 ，第 二 ， 

如 果 不 顧 本 國 政 府 的 指 示 而 參 加 或 繼 續 爲 外 國 服 役  

時 。 遇 到 這 種 情 形 ， 卽 使 関 係 人 會 因 而 成 爲 無 國 籍  

人 ， 仍 可 取 館 其 國 籍 。

二 一 . 修 訂 後 的 減 少 無 國 籍 公 約 第 八 條 （原 第  

七 條 ） 第 二 項 B 不 再 規 定 取 錯 ' 國 籍 的 命 令 紙 能 由 司  

法 機 關 頒 醫 。 因 爲 某 國 政 府 對 這 一 點 提 出 意 見 ， 所  

以 沒 有 規 定 這 種 命 ♦ 應 由 汁 麽 機 関 頒 發 ， 但 訂 明 應  

可 向 司 法 機 歸 上 訳 。

二 二 .  一 九 五 三 年 草 案 第 八 條 所 载 不 得 根 據 種  

族 民 族 宗 教 或 政 治 理 由 而 取 錯 ' 任 何 人 國 藉 的 規 定 現  

已 列 在 第 九 條 。

二 三 . 兩 個 公 約 草 案 的 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 亦 卽  

一 九 五 三 年 草 案 的 第 十 條 貧 一 項 ，" 增 訂 在 其 認 爲 適  

當 時 " 數 学 來 強 調 所 提 議 設 立 的 機 開 應 該 有 權 決 定  

什 麽 案 件 它 應 該 過 間 ， 什 麼 案 件 應 該 移 送 所 擬 設 立  

的 特 種 法 庭 。

二 四 . 第 十 一 條 ， 第 二 項 至 第 四 項 ： 一 九 五 三  

年 草 案 ( 第 十 條 ) 相 同 規 定 中 有 笛 四 項 一 項 ， 依 該 項  

規 定 ， 各 國 在 此 項 公 約 之 解 釋 一 一 或 適 用 上 所 有 爭  

端 應 提 請 國 際 法 院 或 該 條 第 二 項 所 稱 之 特 種 法 庭 處  

理 。這 種 雨 者 揮 一 的 營 轄 權 會 發 生 衝 突 自 可 想 見 ，所  

以 本 委 員 會 決 定 祀 這 種 爭 端 的 營 轄 權 賦 予 特 種 法 庭  

( 第 十 一 條 笛 二 項 ）。 但 委 員 會 認 爲 仍 須 規 定 在 各 國  

不 把 這 種 爭 端 提 請 特 種 法 庭 處 理 時 應 由 國 療 法 院 裁  

決 。 （ 第 十 一 條 笛 旧 項 ）。

二 五 . 委 員 會 把 本 眉 會 所 通 過 2 的 這 兩 個 公 約  

草 案 載 錄 於 次 ：

清除来來無國籍間題公約草案 

舟 言

綠約國

塵於世界人權宣言稱"人人有權享有國藉"，

復塵於經濟gat會理事會已確認無國籍人間題 

亟待"各會員國採取聯合或個別行動與聯合國合作， 

確保人人享有國籍之有效權利"，

復塵於無國籍間題柱往造成使人心霞情抑且侮 

蔑人類尊嚴之苦難，

復襄於無國籍間題往柱引起國摩摩擦，

復襄於無國籍情事與個人享受國際法所承認之 

若于權利以具有國藉爲條件之現行原則不相符合，

復塵於許多國家施行之辦法業已日益趨向於遂 

激清除無國籍情事，

復赛於蹄结國療協定消朦無國籍之躲:害事屬急

要 ，

兹議定條款如下：

減少未來無國籍間題公約草案 

奇 言

綠約國

襄於世界人權宣言宣稱"人人有權享有國籍"，

復塵於經濟暨Sit#理事會S 確認無國籍人間題 

亟待"各會員画採取聯合或個別行動與聯合國合作， 

確保人人享有國籍之有效權利"，

復塵於無國籍間題往往造成使人心霞憤抑且侮 

蔑人類尊嚴之苦難，

復塵於無國籍問題往往引起國瞭摩擦，

後塵於無國籍情事與個人享受國摩法所承認之 

若于權利以具有國籍爲條件之現行原则不相符合，

復襄於許多國家施行之辦法業已日â 趨向於遂 

漸消除無國籍情事，

復襄於無國籍間題旣不能完全消餘，允宜歸結 

國際協定使之減少，

芬議定條款如下：

2 Mr. Edmonds於表決雨公約草案和報告書中有關各 

該草案部分時棄擢， 其理由已於委員會第二七五次會議 
(A /C N .4 /S R .2 7 5 )述明。Mr. Zourek 聲明根據原則

上理由投票反對雨公約草案及所附評驻，這些埋由已在委 

員會第五屆會對論期聞提出，並已在養R會第六扁會第二 

七五次會議中S 度扼要說明。

3



第一條

凡在歸約國領土內出生，井取得該國國籍卽無 

國籍者，應於出生時取得該國之國籍。

第二條

爲適用本公約第一條之規定，凡在綠豹國値土 

內發現之棄兒，於其出生地點不明時，應推定係在 

該歸約國鎭土內出生。

第三條

爲適用本公約第一條之規定，凡在船舶上出生 

者 , 應福爲在船舶所懸國旗之國家® 土内出生。在 

飛機上出生者，應視爲在飛機之登記國領土内出生。

第四條

凡不在本公約歸約國領土內出生之嬰兒，非取 

得其父或母之國籍卽無國籍而其父或母爲歸約國之 

國民者，應収得該雜約國之國籍。父之國籍應優先 

於母之國籍。

第五條

雜約國之法律規定個人身汾之變更,如結婚、婚 

姻關係消減、認領、認知或收養足以使其喪失國籍 

者 ，其國籍之喪失應以取得另一國籍爲條件。

第六條

(原第五條第二項）

配偶或子女，除已取得男一國籍者外，不因他 

造配偶或父母之一變更或喪失國籍而喪失其國籍。

第士條 

(原第六條）

放棄國籍者，餘另有國籍或取得另一國籍 

者外，其國籍不因放棄而喪失。

第一條

一 . 凡在雜豹國領土内出生，非取得該國國籍 

卽無國籍者，應於出生特取得該國之國籍。

二.稀約國之法律得規定此項國籍之保留以其 

人在十八歲前通常居住該國境內且於满此項年齡時 

並未自揮或取得他國國籍爲條件。

三 . 凡因第二項規定之實施，在溝十八歲時卽 

將成爲無國籍人，而其父或毋享有蹄約國之一之國 

籍者應取得其父或母之國籍。該歸約國得規定該國 

國籍之取得以其人通常居住該國境內爲條件。父之 

國籍應優先於母之國籍。 -

第二條

爲適用本公約第一條之規定，凡在歸約國値土 

內發現之棄兒，於其出生地點不明時，應推定係在 

該歸約國廣土內出生。

第三條

爲適用本公約第一條之规定，凡在船舶上出生 

者 ，應視爲在船舶所懸國旗之國家領土內出生。在 

飛機上出生者 , 應視爲Æ 飛機之登記國旗土內出生。

第四條

凡不在本公約歸約國懷土内出生之嬰兒，非取 

得其父或母之國籍卽無國籍而其父或母爲歸約國之 

國民者，應取得該歸約國之國籍。該歸約國得规定 

該國國籍之取得以其人通常居住該國境内爲條件。 

父之國籍應優先於母之國籍。

第五條

雜約國之法律规卞個人身汾之變更 , 如結婚、婚 

姻開係消滅、認領、認知或收養足以使其喪失國籍 

者，其國籍之喪失應以取得另一國籍爲條件。

第六條 

(原第五條第二項）

配偶或子女，除已取得另一•國籍者外，不因他 

造配稱或父母之一變更或喪失國籍而喪失其國籍。

第士條 

(原第六條）

一 . 放棄國籍者，餘另有國籍或取得另一國籍 

者外，其國籍不因放襄而喪失。



二.凡在外國靖求歸化或爲此目的取得出籍許 

可證者，非俟取得外國國籍，應不喪失其國籍。

三 . 任何人不應由於離境，居皆國外，不辦登 

記或其他任何類似原因喪失國籍而成爲無國籍人。

第八條 

(原第七條）

雜約國不得因施行懲罰或因其他任何理由取清 

其國民之國籍而使其成爲無國籍人。

第丸餘 

(原第八條）

雜約國不得根據種族、民族、宗教或政治理由 

而取消任何人或任何一類人之國籍。

第十條 

(原第九條）

一.凡規定移轉値土之條約應訂明保證該領土 

居民均得行使自揮國籍權而不致成爲無國籍人之條 

款。

二 . 倘無此項條款時，接受倾土移轉之國家，或 

以其他方法取得傾_七之國家，或在原屬另一國或另 

數國之旗土上新成立之國家，對於此項領土内之居 

民，除因斤使自擇權或以其他方武保留其原有國籍， 

或另有國籍或取得另一國籍者外，均應給與各該國 

之國籍。

第H'—•降

( 原第十條）

一 . 雜約國擔允在聯合國體系內設立一機関在 

其認爲適當時代表無國籍人向各國政府交涉或在第 

二項所稱之法庭進行訳薛。

二 . 歸約國擔允在聯合國體系內設立一法庭， 

有權裁制雜約國簡關於本公約之解释或適用之任何 

爭端以及第一項所稱之機關代表個人進行?T 闇違反 

本公約條款而不給與國籍之控訳。

二.凡在外國睛求歸化或爲此目的取得出籍許 

可證者，非俟取得外國國籍，應不喪失其國籍。

三 .凡在本國出生之國民不應由於離境，居留 

國外，不辦登記或其他任何類似原因喪失國籍而成 

爲無國籍人。歸化人得因在原屬國居留達准其歸化 

之歸約國法律规定之期限而喪失其國籍。

第八條 

(原第七條）

一 . 雜約國不得因施行懲罰或因其他任何理由 

取消其國民之國籍而使其成爲無國籍人，但因第七 

條第三項所載理由或因其不顧本國之明文禁例而自 

願參加或繼續爲外國服役者不在此限。

二.遇有本條第一項所稱情事時，取清國籍應 

依據法定程序宣佈；法律上並應規定得向司法機闇 

申訳。

第 :U 条 

( 原第八條） ，

歸約國不得根據種族、民族、宗教或政洽理由 

而取消任何人或任何一類人之國籍。

第千條 

(原第九條）

一 . 凡规定移轉値土之條約應IT明保證該領土 

居民均得行使自揮國籍權而不敎成爲無國籍人之條 

款。

二 . 倘無此項條款時，接受領：h移轉之國家，或 

以其他方法取得領 i 之國家，或在原屬另一國或另 

數國之領七上新成立之國家，對於此項® ：h 內之居 

民，除因行使自揮權或以其他方式保留其原有國籍， 

或男有國籍或取得另一國籍者外，均應給與各該國 

之國籍。

第千一•條

(原第十條）

一.線約國擔允在聯合國體系内設立一機關在 

其認爲適當時代表無國籍人向各國政府交涉或在第 

二項所稱之法庭進行敦。

二 . 稀約國擔允在聯合國體系內設立一法庭， 

有權裁制歸約國間蘭於本公約之解释或適用之任何 

爭端以及第一項所稱之機關代表個人進行有關遂反 

本公約條款而不給與國籍之控訳。



三.倘歸約國在本公約生效後兩年內倚未設立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之機關或法庭時，任何歸約國 

有權睛求聯合國大會成立此項機關或法庭。

四.歸約國約定在本公約之解釋或適用上彼此 

發生任何爭端時如不提購第二項所規定之法庭處 

理，應卽提猜國摩法院處理。

第千二條

一 . 本公約經大會核准後，應於 . … 前 （大會 

核准後之一年）聽由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及經大會邀 

請之任何非會員國簽署。

二 . 本公約應經批准，批准書應送交聯合國秘 

書長存放。

三.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或接有前述邀靖之任何 

非會員國得於 (上列日期）後加入本公約。加入書應 

送交聯合國秘♦ 長存放。

第千三條

— . 任何國家得於簽署，批准或加入時提出保 

留，准其在未制定必要法律前展緩實施本公約，但 

以不超過兩年爲限。

二 . 东公約不准有其他保留。

第千四條

一 . 本公約應自 . . . . （例如第三汾或笛六份)批 

准書或加入書交存之日後第九十日起發生效力。

二.本公約對於在前項所稱前一日期後批准或 

加入本公約之國家，應自該画之批准書或加入書交 

存之日後第九十日起生效力。

第千五條

本公約任何歸約國得隨時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 

書長聲明退出东公約。此項退約應於秘書長接到通 

知之日起一年後對該雜約國發生效力。

第千六際

一 . 聯合國赫♦長應將下列事項通知聯合國所 

有會員國及第+ 二條所指之非會員國：

( 甲）依據第十二條規定所爲之簽署、批准及加

入；

( 乙）依據第十三條想定提出之保留；

( 丙）东公約依據第十r a條規定之生效日期；

(丁  )依據第十五條規定之退約。

三.倘綠約國在本公豹生效後南年內尙未鼓立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之機關或法庭時，任何綠約國 

有權靖求聯合國大會成立此項機關或法庭。

四.線約國約定在本公約之解適或適用上彼此 

發生任何爭端時如不提請第二項所規定之法庭處 

理，應卽提靖國條法院處理。

第千二條

一 . 本公約經大會核准後， 應於 . . . . 前 （大會 

核准後之一年）聽由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及經大會邀 

請之任何非會員國簽署。

二 . 本公約應經批准，批淮書應送交聯合國秘 

書長存放。

三.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或接有前述邀請之任何 

非會員國得於 ( 上列日期）後加入本公約。加入書應 

送交聯合國越♦ 長存放。

第千三條

一 . 任何國家得於簽署、批准或加入時提出保 

留，淮其在未制定必要法律前展緩 ‘實施本公豹，但 

以不超過南年爲限。

二 . 本公約不准有其他保留。

第千四條

一 . 本公約應自 . . . . （例如第三汾或 .第六位)批 

准書或加入書夜存之日後第九十B 起發生效力。

二 . 本公約黎i 於在前項所稱前一日期後批准或 

加入本公約之國家，應自該國之批准書或加入♦交 

存之日後第九十日起發生效力。

第千五條

本公約任何歸約國得隨時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 

書長聲明退出本公約。此項退約應於秘書長接到通 

知之日起年後對該雜約國發生效力。

第十六條

聯合國赫書長應將下列事項® 知聯合國所 

有會員國及第十二條所指之非會員國：

( 甲）依據第十二條规定所爲之簽署、批淮及加

入；

( 乙）休據第十三條规定提出之保留；

(丙）本公約依據鎮十四條践定之生效日期；

(丁）依據笛十五條规定之退約。



第千* u 条

一 - 本公約應交存聯合國驗書處。

二.本公約之正副本應分送聯合國所有會員國 

及第十二條所指之非會員國。

第千八際

水公約應於開始生效之日由聯合國祐書長予以

登記。

第千士块

— . 本公豹應交存聯合國秘書處。

二.本公約之正式副本應分送聯合國所有會員 

國及第十二條所指之非會員國。

第千八條

本公約應於開始生效之日由聯合國秘書長予以

登記。

第二節 

現有無國籍間題

二A：. 委員會Æ第五屈會請專任報吿R  Mr. 
Roberto Côdova, 對現有無國籍間題再加砰究並向 

第六屈會提具報吿書 (A /2 4 5 6 ,第一二三段）。

二七 . 這一件報吿書，題曰"清除或減少無國 

籍間題第三報吿書 " ,載有 ra個國摩文書草案：附於 

消餘未來無國籍間題公約草案的消除現有無國籍間 

題議定書，附於減少未來無國籍間題公約享案的減 

少現有無國籍間題議定書，另被選用的消除現有無 

國籍間題公約和減少無國籍問題公約。

二八 . 委員會在第二四六次至第二五0 次、第 

二七五次、焦二七次及第二八 0 次會議中討論這 

個報告書。

二九 . 委員會認爲現在要建議立 ij]全部清除現 

有無國籍問題的辦法是不可能的。因此專任報吿員 

把消除現有無國籍間題議定書草案'和消除現有無國 

籍間題公約一併撤卸。委員會又認爲減少現有無國 

籍間題譲定書草案，所提議的解決辦法，卽減少未 

來無國籍間題公約草案的條款應適用於現有無國籍 

間題，也是難以接受的。所以專任報吿員又把這個 

議定書草案撤旧。在討論過鸦中，Mr. Lauterpachfs 
提出了減少現有無國籍問題的若干提案（A /C N .4 /  
SR. 246)。 所以委員會實摩所有的案文就是Mr. 
Lauterpacht的提案和專任報吿員所擬具的減少現有 

無國籍問題。委員會決定a 專任報吿員的草案作爲 

計論基礎。

三0 . 專 任 報 吿 員 在 討 論 過 涯 中 參 照 Mr. 
Lauterpacht的提案把他的草案加以修冗。

三一.委員會在擬具有關現有無國籍簡題的提 

案時，認爲減現有無國籍間題的唯一辦法星使無

國籍人取得一國國籍，任通常情形下應爲居留國的 

國籍。但是各画，於取得國籍一事法律上都有若干 

條件規定，其中包括居住資格在内，所以本委員會 

認爲爲改善無國籍人的情況起見，在無國籍人取得 

國籍以前最好由其居留國給與"被保護人"的特殊身 

份。無國籍人有了這種身设，餘政治權利之外就能 

與國民享有同樣的各種公民權利，而且應受居留國 

政府的外交保譲，保護國也可以比照其國民，規定 

他們有同樣的義務。

三二 . 委員會歡迎經濟暨 ffi會理事會贊明委員 

會從事消除或減少無國籍問題工作之基本原則的決 

譲案 [決譲案五二六 B ( — 七），]也歡迎理事會的另 

一'決 譲 案 [決 議 案 五 二 A ( — 七）],其中主張召間 

全權代表會譲來檢討並通過有關無國籍人地位的議 

定書，使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難民地位公約的 

若干條款適用於無國籍人。

三三.委員會考慮了  1Ë關於現有無國籍間題的 

工作與卽將召集的全權代表會識一事的關係，認爲 

此項會議的目的Æ 於以國摩協定來规定無國籍人的 

地位，而委員會本身所關切的主要是減少現有無國 

籍間題。

三0 . 委員會在審譲現有無國籍間題時，深知 

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规程視爲難民的無 

國籍人在國徽間經由高級專a 得有聯合國的保護。 

本報吿書的建議則主張在無國籍人沒有取得國籍之 

前，由國家給以外交保譲，兩者有所不同，並不妨 

礙由國摩機關給與保護的問題。

三五.專任報吿真並提譲事實上的無國籍人如 

果放棄其B 無效力的國籍，在享受"被保讀人"身汾 

的權利及歸化的權利上應視同法律上的無國籍人。 

但此項揚議爲委員會所否決。

三六.委真會靈於現有無國籍問題有許多非法 

律性質的極大困難，認爲所通過的提案雜然用條文



的格式擬成，紙應視爲備供各國政府在設法解決這 

個繁要間題時參考的建譲。

三七 . 益將委員會所通過的建譲3轉錄於次，並 

附具評註。

第一條

一 . 一國領 ± 內有無國籍人居住者，經無國籍 

人申睛時，應給與 "被保譲人 "之法定身汾。

二.無國籍人有危害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之虞 

時，得不給與第一項規定之權養。

評 話

委員會認爲爲減少無國籍問題起見，無國藉人 

應有取得有效國籍之機會。第五條内已有此項規定。 

委員會認爲無國籍人，除第二項所规定之情形外,在 

未取得國籍以前，應與,以若干權利，使在多數實際 

情形下享有國民之身份。

第二條

一 . 凡具有第一條第一項所稱"被保譲人"之身 

汾者，除政治權利外，應享有保譲國國民所享受之 

權利，且應受該國之外交保譲。

二 . 保護國得規定其與該國'國民負有同樣之義

務。

評 話

本條第二項所稱之義務包括兵役在内。

第三條

無國籍人取得有 "被保譲人"之身汾後，其未成 

年子女應取得同樣身位，其妻申請時亦同，但肖以 

原無國籍且在保譲國境內居住者爲限。

評 Ü
此項建議係遵照許多國家關於歸化對歸化人妻 

及子女之影響所有之現行原别。

第四條

具有 "赦保譲人"身份之兒童而在保譲國境內居 

住者成年時應卽取得該國之國籍。

第五條

各國對於具備其法律断规定外國人歸化條件之 

無國籍人應給與國籍。

評 話

第五條之目的在於使具備法定歸化條件之無國 

籍人，包括N3購及規定居住期間在內，有取得國籍 

之權利。委員會深感無國籍人在這一點上應比普通 

外國人之歸化享受更優惠之待遇，蓋後者在歸化以 

前原有國籍而無國籍人原無任何國籍。

第六條

凡經一國給與 "被保護人 "之身汾者，餘因下列 

情事外不喪失其身份之權益 :
( 甲）取得該國或他國之國籍時；

( 乙）另一蹄約國依據第一條給與"被保譲人"之 

身份時；

丙)未經保譲國核准而在國外居留满五年者

時。

第 條

消除及減少無國籍間題公豹中閲於其條款之解 

释及適用之規定，包括設立機關代表主張有無Ï®担 

給國籍情事之個人之規定在内，均應適用於爲此項 

問題所歸結之任何公約。

第三節 

蘭於國籍間題的其他間題

三八 .委員會在第二五二次會議對多董國籍間 

題舉行一般討論，專任報告員對於遺個問題曾提出 

報吿♦ 一 件 （A /C N .V 8 3 ) , 赫書處也，提具一個 

箭略 (A /C N , 4 / 8 4 )。關於這個間題以及這個問題之 

應否處理，各委員有不同的意見發表。若干委員表 

示委員會對於在國籍問題上已做的工作應該認爲已 

可滿意。

三九.委員會決定多重國籍及與國籍有關的其 

他間題的進一步審議應暫進行。

四0 . 專任報吿員在委員會中表示他和前任報 

吿 員 Mr. M. 0 .  H u d son ,砰 究 "國籍與無國籍問 

題"一專題時荷承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 

法律顧間 Dr. P. Weis揚供寶貴读助願特申感謝之 

意。

8 Mr. Edmonds於表決這些建議和報告書中有關此項 

建議部分時棄耀,其理由已於委員會第二七六次會議說明 
(A /C .4 /S R .2 7 6 )o  Mr. François 宣稱他在投票贊成 

這些建議時却反Ü 第冗條，故對該條聲明保留，其埋由已 
在第二七六次會議說明。Mr. Sandstrôm對這些建議放

棄表決權，其埋由已在同次會議說明。Mr. Zourek根據 

原則上理由投票反對這些建議及報告書中有關部分，這些 

埋由已在對論過程中與表決消除或減少宋來無國籍間題 

公約草案時提出過，此外遺有其他理由B 在第二七六次會 

議說明。



第 三 章  

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

四一 . 大會一九 ra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決譲案 

一七七（二）決定：

"將鼓偷堡法庭組織法及法庭制決書所確 

認之國條法原別之編 t r ：!：作託付國瞭法養員 

會 ，至該委員會委員，當依據決議案一七四（二） 

於大會下次屈會選舉之"，

並着該委員會：

" ( 甲）箱訂難倫堡法庭粗織法及法庭制決 

書所確認之國際法原則，並

" (乙）擬具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 

案 ，明示上列（甲）段所稱原則在該草案中所處 

之地位。"

委員會向… 九玉0 年大會第五屈會提出之報吿 

書 4 載述細倫堡原则之編訂情形。大會一九五0 年 

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四八八（五）請各會員國政府參i  

此項編訂工作提出意見，並請委員會：

"於擬具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洽罪法草案 

時，參酌各代表M在大會第玉届會中就此項編 

訂工作所發表之意見及各會員國政府所可能提 

出之意見。"

M二 . 委貴會於一九四九年第--眉會時對危害 

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之擬訂工行進行彻步審 

議 ，並 指 派 Mr. J. Spiropoulos爲本間題之專任報 

吿員，靖其準備工作文作，提交委員會第二眉會討 

論。養員會並決定發送問題單，徵詢各國政府除紐 

偷堡法庭組織法及制決書所確認之罪行外，是否尙 

有其他罪行應一併賊定在治扉法草案内。

四三 . 專任報吿員向一九S O 年第二眉會提出 

之報吿 書 （A /C N .4 /2 5) 經採用爲計論之基礎。委 

員會於第玉十四次至笛六十二次會議及第七十二次 

會議中審議此間題，同時將各國政府對間題單所作 

答覆（A / C N . 4 / 1 9 ,第二篇 ,A /C N .4 / 19/Add. 1 and 

2 )— 併政盧。起草小粗委員會參照討論情形擬成臨 

時草案一件 (A /C N .4/ R . 6 ) , 委員會未予審議，逕 

卽發交專任報吿員，請其繼續從事研究並向一九五 

一年委員會第三屈會另行提出報吿書。

四W . 專任報告員提交第三眉會之報吿書（A /  
G N .4 /4 4) 载有訂正草案一件以及各國代表團於大 

會第五屆會時對委員會線訂紐倫堡原則工作所發表 

之有關意見槪要。委員會此外並審譲各國政府對此 

項鶴訂工作提出之意見（A /C N .4 /45  and C o rr .l ,  
and Add.l and 2 .)。委員會於第八十九次至第九十

二次、第一。;次至第 ---------- 次及紫一二九次及第

一三三次各次會議中討論上述各項意見，嗣卽通過 

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一件，並予载入委 

員會資三屆會報吿書》內提交大會。

P9玉.治罪法草案間題旋經列入大會第六屆會 

臨時議程，但大會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三 

09 二次全體會議時決定將此間題延至第七眉會審

議。

四秘書長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通面 

各會員@ 政府，促購注意治罪法草案並請就該祭案 

提出意見。此後陸續收到十四國政府之意見，經轉 

載於文件 A/2162  and A d d . l内。秘書長並將洽庫 

法草案間題列入大會第七眉會臨時議程。但根據一 

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大會第三八二次全體會議之決 

定，此一項目未予列入第七眉會之確定議程，當時 

之了解爲此項間題當繼續由國際法委員會研討。

四七.委員會於一九五三年第五眉會時再虔處 

理此項問題，決定請專任報告員續加研％並向第六 

届會提出另一報吿書。

四八 . 專任報吿員提交第六屆會之報吿♦標題 

爲"關於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之笛三次 

報吿書" (A /C N .4 /8 5) , 内論列各國政府提出之意 

見，並參照是項意見提議將委員會前所通過之治罪 

法草案修改數處。比利時政府提出之意見(A /2 16V  
Add.2 ) 因收到時間過遲，專任報吿員報吿書未能加 

以計論但委員會已予計及。

四九 . 委員會於第二六六次至第二七次、第 

二七六次及第二八0 次會譲中審議治罪法草案並決 

定對前所通過之索文作數項修正。在將各項修正規 

定列載於下 , 並附簡短評註。委員會修Æ後 之 治 法  

草案全文具载於本章末段。関於洽扉法草案中未經

4參閱大會：E 式紀錄，第五届會，補編第十二號，文件 
A /1 3 1 6。 5商上，第六屑會，補編第九髓，5 ：件 A/1858^



委員會修改之各項规定，其評註見委員會第三屈會 

報吿書 (A /1 8 5 8 )第五十九段。

五0 . 委員會除對治黑法草案略作文字上更動 

外，決定將原有案文修正如下：

第一條

本治雜法所定危害人顏和平及安全之罪，係依 

照國際法應行論處之舞，犯此類罪行之個人應予處 

龍 0

評 註

委員會決定將原草案中 "應受處罰"字樣改爲 

"應予處霸 "字樣，以強調對犯國際罪行者須予懲處 

之責任。至於被控犯國際法上罪行者究應由國家法 

院審判抑由國原法庭審制一節，委員會以設置國際 

刑事法庭問題尙在大會審議中，故未明確規定

依照委員會第三眉會所作之決定（參閱委員會 

第三眉會報吿書 , A /1 8 5 8 ,第五十八段 ( C ) ) , 本條僅 

論究個人之刑事責任。

第二條，第四項

一國當局在其本國領土巧或任何其他領土內組 

織武裝部朦或鼓勵組織此種部陕以謀懷入他國鎮 

土 ,或縱容在其本國旗土巧紐織此種部朦,或縱容此 

種武装部朦利用其領土作爲活動基地或懷入他國顏 

土之出發點，以及直接參與或支助此種浸入行爲。

評 註

委員會前所通過之案文措辭如下：

"武裝部朦爲政治目的自一國國境霞入他

國國境。"
委員會認爲本條範圍應予鎭充，故通過上列新

案文。

第二條，第九項

國當局藉經濟或政治性質之脅迫措施干涉他 

國巧政或外交，以圖睦制貫傲其意願從而獲取某種 

利猛。

評 驻

本項係新增规定。政治或經濟壓力未必一槪均 

屬本項所稱之罪行。本項規定僅適用於脅迫指施確 

係于涉他國內政或外交之情形。

第二，條 ，第千一項 

(原第十條）

一國當局或受其教唆或縱容之個人因a t會、政 

治 種 族 、宗教或文化關係，謀殺、減絕、奴役、放遂 

或雄害任何一地平民之不人道行爲。

評 話

委員會前所通過之案文指辭如下：

"一國當局或個人因政治、種族、宗教或

文化關係，謀殺、減絕、奴役、放遂、迫害任何一

地平民之不人道行爲，而此種行爲之實行係因

實施本條所定其他罪行而起或與之有牽速關係

者。"

此項案文大體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粗織法鎭 

六條 (C)項之規定相若，但在下列兩力面較後者範圍 

爲廣：此項案文將基於文化原因而實施之不人道行 

爲一併規定在禁 jfc之列；其次，此項案文所稱國際 

法上之罪行，不僅眼於與該紐織法所定危害和平罪 

行或戰爭罪行聯普實施之不人道行爲，而亦包括與 

治罪法草案第二條所規定任何其他罪行聯普實施之 

不人道行爲。

委員會決定廣大此項規定之範圍，藉使其中所 

列舉各項行爲當然須予處詞，而不論真實施與治罪 

法草案所定其他罪行有無聯帯開係。在另一方面，爲 

避免將個人所實施之不人道行爲一律定爲國際罪行 

起見，委員會認爲必須規定，蘭於此種行爲，唯有 

個人受一國當局教唆或在其縱容下所實施者，始構 

成國摩罪行。

第E9條

凡因執行政府或上級命分教控犯本治罪法所定 

之罪者，如在當時情況下其本人有不遵行此項命合 

之可能，則其依國際法應負之責任不得免餘。

評 話

前所通過之本條條文如下二

"凡因執行政府或上級命分被控犯本治罪

法所定各罪者，如其本人確有自作道德上找揮

之可能，則其應負之責任不银免隙。"

委員會襄於若干政府資"道德上之挟擇"一語有 

所批評，遂決定以上列新條文之辭句替代之。

五一 . 此外，委員會決定删略原有案文笛五條， 

因委員會認爲在目前階段，治罪法草案應紙確定若



于行爲爲國瞭罪行並想定數項踢於國朦法上刑事責 

任之槪括原則。委員會認爲罰則簡題一俟本治罪法 

如何施行一節決定後再行處理，較爲方便。

五二 . 蘭於某國政府提出之建議，委員會兹證 

實雷二條第十二項 (原第十一項)之規定確應解釋爲 

不僅指一九0 七年冬項海牙公約所稱之行爲而言， 

且亦包括任何達反其實施時適用之戰爭法规及督慣 

之行爲在內。

玉三.數國政府在其對治扉法草案提出之意見 

中表示深想第二條第十三項(原第十二項)於適用時 

引起困難。委員會雖未始不知有醫生此種困難之可 

能，但認爲適用治罪法之法院當可作合理之解釋予 

以解決，故決定不修改本項之措辭。

五r a . 委員會本眉會譲所通過6 之治罪法草案 

全文如下：

第一條

本治罪法所定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之罪，係依 

照國際法應行論處之舞，犯此類罪行之個人應予處

S3。 .

第二條

下列行爲爲危害人類和平及安全之罪 :

(一 )任何侵略行爲，包括~國當局爲任何目的 

對他國使用武力之行爲，但使用武力係爲國家或集 

體自衞，或遵行聯合國主管機關之決議或建議者，不 

在此限。

(二 )一國當局以對他國實施侵略行爲相威脊。

( 三)一國當局爲任何目的準備街他國使用武 

力，但作此举備係爲國家或集體自衛，或遵行聯合 

國主營機關之決議或建議者，不在此限。

( 四)一國當局在其本國領土  或任何其他ffi 土 

姐織武裝部嫁或鼓勵組織此種部歐以誰浸入他國

廣土，威縱容Æ其本國境內組織此種部陕，或縱容 

此種武装部朦利用其镇土作爲活動基地或浸入他 

國镇土之出醫點，以及直接參與或支助此種侵入行 

爲。

(五)一國當局從事或鼓勵旨在爐動他國内亂之 

活動，或縱容旨在煽動他國內亂之有組織活動。

(六)一國當局從事或鼓勵他國境內之恐怖活 

動，或縱容意圖在他國境内實施想怖行爲之有紐織

活動。

(七 )一國當局遂反其依條約所負之義務，而此 

項條約係藉限制軍傭、軍事訓線、或設防、或藉其 

他性質相同之限制，以保證國摩和平與安全者。

( 八 )一國當局藉達背國瞭法之行爲，兼併他國 

债土。

(九)一國當肩藉經濟或政治性質之脅邊指施干 

渉他國內政或外交，以圖镜制貫傲其意願從而獲取 

某種利養。

(一 0 ) — 嵐當局或個人意圖清減某一國族、民 

族、種族或宗教圓體之全郁或一部而實施之行爲，包 

括：

( i ) 殺害該團體之分子；

( Ü ) 使 該 ®體之分子在遭受身體上或精神上之 

嚴重傷害；

( i i i )故意以某種生活狀況加於該圓體意圖使其 

全部或一部在應體上歸於清滅；

( i v )強制施行辦法企圓胆礙該團體内之生育； 

( V ) 將該《體之兒董強迫轉移至另一團體。

( „ )  一國當局或受其教唆或縱容之個人因社 

會、政治，種族、宗教或文化関係，譲殺、減絕、奴 

役、放遂或迫害任何一地平民之不人道行爲。

( ~ 二）達反戰爭法规或督憤之行爲。

(一三 )構成下列各罪之行爲：

( i ) 暗中結合圖諶實施本條上列各項所定罪行 

之一者；或

(Ü) 直接教唆實施本條上列各項所定罪行之 

者;或

( i i i )共同實施本條上列各項所定罪行之一者；

或

( i v )着手實施本條上列各項断定罪行之不遂

者。

® Mr. Edm onds根據其在第二七六次會議所述之理由 

(A /C N . 4 / S R . 2 7 6 ) , 於表決時棄擢。Mr. Lauterpacht 
根據其在第二七 ~ 次會議所述之埋由（A /C . 4 /S R . 271 ) 
於 表 決 時 棄 樓 並 特 別 聲 明 其 對 第 二 條 第 五 及 第 丸 雨項以 

及第 H 條之異議。 Mr. P a l根據其在討論過程中所述理

由 （A /C N .4 /S R .2 7 6 ) ,於表決時棄灌。Mr. Sandstrôm  
於投票贊成治罪法草案時宣稱，根據其在第二八 0 次會 t t  
所 述 之 理 由 （A /C N .4 /S R .2 8 0 ) , 擬對第二條第九項附  

加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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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第 四 ，條

凡以國家元首或政府負責官員身分犯本治罪法 

所定任何罪行者，其應負之責任不得因其身分關係

而免除。

凡因執行政府或上級命令被控犯本治罪法所定 

之罪者，如在當時情況下其本人有不遵行此項命分 

之可能，則其依國際法應負之責任不得免除。

第 四 章  

領海制度

登 . 引 言

五五.國摩法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第三屆會中 

決定開始蘭於 "領水制度"專題之工作，此項專題前 

經委員會選定編募，並依據大會一九0 九年十二月 

日決議案三七0 ( 四）之建議予以優先處理。委員 

會 指 派 Mr. J. P. A. F ra n ço is爲本專題之專任報 

告員。

五 , 一九三0 年三月與 r a月在海牙舉行之國 

瞭法編纂會議會審議各種專題，値水制度問題卽爲 

其中之一，此紫委員會之工作甚多幫助。海牙會譲 

雖因在領海範圍方面意見分歧，不克就此問題歸結 

公約；惟該會譲之報告書及各項初步研究工作極有 

價値，實爲委員會之主要參考資料。

五七 . 專任報吿員於一九五二年向委員會第®  
屆會提出"値海制度報吿書"(A//CN.4 / 5 3 ) , 內咐規 

则草案共二十三條並加評註。

五八.委員會以專任報吿員之報告書爲討論根 

據，於第一六四次會議至第一七二次會議中審議領 

海制度間題之各方面。

五九.委員會在一九五二年第旧屆會中審議値 

海之法律地位問題，値海之宽度，基線間題及海灣 

等。委員會就此等問題中之若干間題提出初步意見， 

以供專任報吿員參考。

六 0 . 開於兩個鄰國之债海割晃問題，委員會 

決定睛各國政府就其本國憤例提送資料並提出其他 

有開意見。委員會後決定專任報告員g■與各專家接 

洽，以及闇明若干技術間題。

六一 • 委員會靖專任報吿員參照委員會在.第四 

屈會中所發表之意 ,見，向慮五眉委員會再行提出報 

吿書，修正草案及評註。

六二 . 專任報吿員说照此項靖求，於一九æ 三 

年二月十九日提出 / 窟海制度第二次報吿書" （A,/ 
C N ,4 /6 1)。

六三.上文所稱之專家於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四 

日至十六日在海牙開會，由專任報吿員任主席。各 

專家之姓名如下：

Professor L. E. G. Asplund ( 斯德萍爾摩，地理 

調査部）；

Mr. S. Whittemore Boggs (華盛頓國務院地理 

問題專門顧問）；

Mr. P. R. V. Couillault (巴黎中央水路測量局 

總工程師）；

R. H. Kennedy海軍中校 O .B .E .(英國海軍退 

役軍官）（偷敦海軍部水路測量局）由 Mr. R. C. 
Shawyer(倫敦海軍郁行政官）陪同參加；

A. S. Pinke海軍中將 (退役），（海牙，荷蘭皇家 

海軍）。

專家會譲就技術間題提出報吿書。專任報吿員 

參照專家意見 ,修正並補充其所擬草案中若于條款 ; 
修改各點载於値海制度第二次報吿書附錄（A/CN. 
4 /61 /Add. 1 )內；專家報吿書則列爲附件。

六四 . 闕於雨個鄰國之旗海割界間題秘♦長向 

各國政府査詢態虔後B 收到許多答覆。此項復文均 

載於文件  A /C N .4 /7 1  and Add.l and 2。

六玉 . 委員會第玉眉會因時間不足，決定延至 

第六届會討論此項專題。

六六.專任報吿員另向第六眉會提出參照專家 

意見加以若干修改後之訂正親别草案（A/CN. 4 /  
77 )。專任報吿眞從事修正工作時並參考各國政府對 

海岸相向之娜接國家値海劃界間題所提出之意見。

六七 . 委員會第六屆會於第二五二、二六五，二 

七 至 二 七 三及二七七至二八一•各次會議中審査此 

項報告書。委員會通過多條條文草案，遂一附加評 

註，擬卽依照委員會规程之想定送睛各國政府發■表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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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 閲於値海寬虔問題，各委員在委買會塵 

次屆會討論中所發表之意見殊不一•致。益樓述各項 

建議如下：

(一 )劃一規定寬度（三哩、E3哩、六哩或十二

哩）；

(二 )領海寬虔規定爲三哩，推沿海國家有權狂 

十二哩之範圓內行使委員會所承認該國在鄰接匿域 

應有的權利；

( 三 )領海寬度規定爲三哩，惟沿海國家在遵守 

下列條件之情形下有權將此項寬度廣增至十二哩：

( i ) 必須確保殺個區域可以自由通行；

(Ü) 沿海國家不得主張本國國民在領海基鶴三 

里以外獨參捕魚權刹。沿海國家對於三哩以外之領 

海得制定捕魚條例，但應以保護海中資源爲制定條 

例之唯一目的；

( 四）承認各國得於三哩至十二哩之距離内自定 

値海宽度；

( 五)對於同一海洋之沿岸國家或對於某一愿域 

之所有國家劃一規定镇海寬度，

( 六 )各國値海寬度應按照，各該國特殊環境及歷 

史上之權利分別规定；

(七)一國倾海寬度應以其大陸淡洲上方之海面 

面積爲標準；

( 八)承認値海寬度應視個別情形之不同因素而 

定，並同意各沿海國家有權根據本身需要，各自報 

定領海宽度；

( 九 )値海寬度倘未經公約规定，應召開外交會 

譲商定之。

六九.委員會深知上述各項建議均不免遭受若 

干國家之反對。非俟各國自願讓無法產生協定。

七0 . 在此種情形各國政府於提送關於此 

項规則草案之評議時，如能表明其對領海寬度問題 

之態度並建譲如何解決此問題，委員會定可獲翁不 

少。委員會希望能依據各國政府提出之答復，擬定 

關於此事之具體提案。

七一.委員會認爲在收得各國政府之答覆前暫 

不處理若干其他問題如海灣及島喷等，因此等間題 

均與倾海寬度問題互相關蓮。

七二 . 委貴會通過 7 關於領海制度之T 列暫定 

條款。

咸， 蘭於領海制度之暫定條款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領海之法律地位

一 . 國家主權及於鄰接其海岸之一得海水，此 

項海水稱領海。

二.此項主權依照本規則所訂明之條件及國際 

法其他原則行使之。

評 話

第一項驗調沿海國對懷海所享之主權在性質上 

與其對本國®  土其他部分所行使之主樓並無不同。 

値海制度與公海制度有一重要I I別，卽後者係以各 

國自由利用原則爲根據。各國政府對一九三0 年海 

牙會議提送之答復及會議中有関委員會之報吿書均 

B 證明此植見解幾已爲各國普遍接受，確與現行法 

律相符。一九一九年空中航行公約及一九四四年國 

際民用航空公約等多邊公約亦以此種見爲基確， 

將値海與國家旗土之其他部分同等看待。

委員會主張採用"領海 " 一詞而不用 "镇水"字 

樣。委員會認爲"領水 "二字易於引起誤解，因爲此二 

字可軍指內陸値水亦可兼指內陸慎水與f漠海。編纂 

會譲基於同一理由亦主張採用"値海 "字樣。此一名 

詞現雖尙未普遍採用，但 a 速漸流行。

沿海國家顯然不能以不符國摩法規定之方式行 

使其對镇海所享有之主權。第二項明白規定此點，目 

的在於確切表示委員會雖承認國家對其値海享有主 

權 , 但不同意享有無限制之主權。有人則時或以主 

權所具有之特徵爲理由而提出此種主張。

本草案載明國摩法對行使値海主權所规定之確 

切限制。惟草案所载之條款不能認爲詳盡無遺。對 

於在値海內發Æ 而具有法律意義之問題亦應按照不 

能由本草案編定爲專對値海間題適用之國條法一般 

原則加a 處理。是以第二項截明在本草案各項條款 

外，倚須遵照"國摩法其他原則"。

7 Mr. Edm onds根據其於第二八-*次會議所述理由 

( A /C N .4 /S R .2 8 1) , 於表決暫定條款及報告書中關於 

此項條款之部分時棄擢。 Mr. Lauterpacht在投票贊成 

暫定條款及報告書中圓於領海制度之一章時表示不同意

第五條(直線基線）之評註，亦不同意第十七條（通行趨） 

之規定，其理由已在謝論過程中述明Mr. Sandstrôm 
投票贊成此項暫定條款，但板據其在第二八一次會議所述 
理由（A /C N . 4 /S R .2 8 1 ) , 聲明對第五條規定提出保留。 

Mr. Zourek稱他投票反對此項暫定條款及各條所附之評 

議，反對理由已在委員會第六润會討論此間題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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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於 兩 國 間 在 地 理 上 或 其 他 方 面 之 特 殊 關 係 ， 

一國所享之値海權利可能超過本草案所承認之權利 

範 圍 。國 家 倘 以 習 慣 或 條 豹 爲 根 據 享 有 更 廣 之 通  

行 權 或 其 他權 利 ，委員會對於此種權利自無意加以 

服制。

第二條

领海上空、領海海脉及及底 A 之法律地位 

沿海國之主權並及於領海之上空，領海海牀及

底：ht

本條係轉载一九三0 年擬定之规则，僅文宇上 

略有更動。本條條文可稱爲實在法之一部分。由於 

本規則草案係專爲領海制度而搂訂，委員會並未審 

議行使此種上空、海脉及底土主權之條件。

' 第二章

値海之界限 

第三條 

領海宽度 

(暫緩栽定）

第四條 

正常基雄

以不違反第五條*H及闕於海灣與島喷之規定爲 

限，债海寬度應自沿海國官方承認之最大比例地圖 

所標明之海岸落潮線起算。倘一地直尙無標明落潮 

線之詳細地圖，則以海岸水鶴 (漲潮線 )爲準。

許 U

委員會認爲依照現行國際法之規定，領海寬度 

雜通常應自海岸落潮線起算，但在某種情形下，國 

瞭法准許不用落潮線而男劃基線。委員會對於一九 

玉一年十二月十日國際法院就英國與那戚捕魚案所 

作制決卽作此種解释。

通常督用之  <落潮標，一語具有不同之意義：實 

際上各國並無劃定此種水線之一致標準。委員會認 

爲可以採用沿海國家官方I t 製最大比例之地圖所標 

明之落潮線爲茶線。委資會相信本草案雖無例如一 

九三0 年海牙會議所擬 IT之詳細規定，但各國政府 

決不政因此任意更改地圖，移動此種落潮線。

倘無標明落潮驗之詳細地圖可資依據，則另以 

海岸水線 (漲潮鶴 )爲基鶴似是唯一切實解決辦法。

第五條 

直割基维

一 . 倘基於歷史上之理由或因海岸極爲曲折， 

或因島喚緊接海岸，情形特殊有另劃基線之必要者 

得視爲例外，不以落潮線爲难。對於此種特殊情形得 

採用直鶴連接沿岸酌定各點之方法，割定基線。此項 

基線不得離闇海岸一般方向過遠，基線內之海面必 

須充分接近鎮陸方屬內陸旗水範圍。

二 . 直割基線之長度通常以十哩爲服。倘依照 

第一項栽定確有正當理由，此項基線得自海岸線一 

突出地劃至另突出地或自此種突出地之一劃至離 

岸五哩内之島喚，或於此種島嗅中自一島劃至另一 

島。直割基線得予加長，但以基線任何一點離岸均 

不超過五哩爲限。割定基線不得以落潮時露出水面 

之石碟及淺灘爲起迄點。

三 . 沿海國家對其直劃基線應妥爲通知。

評 IÈ

國際法院認爲海岸如曲折成銀齒狀或如那威之 

Skjaergaard,附近島喷羅列，则其基線自不能以落 

潮線爲準，紙可以幾何學作圖方法劃定，法院謂：

"遇到此種情形無法再依照落潮線沿曲折 

之處劃，定海岸線；而且對於如此蠻曲之海岸也 

不能當作例外來詳細规定。此種海岸從鶴個情 

形來詠，應該通用不同之劃線方法。海岸曲折 

過甚，不t Ê適用此種落潮線原則之處必然甚多， 

決不能全部認作例外情形。例外過多，原則就 

無法存在....

"沿海岸一般方向割定領水區域之原則可 

使任何領水劃界間題獲得某種有效準則；此種 

準則以後再予說明。法院在現階段中僅擬提及 

一點，卽若干國家爲適用此項原則起見，認爲 

必須採用直劃基線之方法，而其他國家並未作 

原則上之反資。依照此種方法，沿海國酔量揮 

定落潮鶴某某數點而後以直綴連接各點。此法 

不僅適用於界限淸楚之海灣，卽對赂有曲折之 

海岸線，爲使領水區域簡單明瞭起見亦會採用 

此種方法8。"
國際法院對於此點發表之意見係以十票蜜f 二襄 

之多數決定。委員會認爲此項意見足以代表現斤法

8 國膝法院一丸五- 年報告書，英文本第~二九頁及 

第一三O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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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因此據以擬訂本條規則。又委員會認爲一九五三 

年在海牙圓會之專家M所建議之規則足以補充法院 

此項籠統方法，委員會贊同專家圓之建譲，惟在文 

字上略加修改。

委員，認爲此項補充部汾代表國際法之遂漸醫 

展，弗經各國同意，不能認爲具有拘束力量。

第六條 

領海之外部界■絲

領海之外部界線爲每一點與基截最近之點距離 

等於領海宽度之綴。

评 話

此係專家建議劃定領水外部界線之方法；事實 

上此法在一九三0 年以前卽已採用。以此法作成之 

界線如係爲曲折成鎭齒狀之海岸割定，則其與緊沿 

蠻曲海岸而劃定之界線不同。後一界線常因曲折過 

甚，不合航行之用，此點係不5T否認者。

界線各點如欲與海岸最近一點保持T 哩距離（T  
哩代表領海寬度）,其作成方法爲以T 哩作半徑，以 

海岸線各點爲中心連續晝成許多圓園。然後將各圓 

園最爲朝海一面之弧連結起來卽可劃定領海之外部 

界截。倘海岸異常曲折，則以此法作成之界綴雖不 

免隨同曲折，但其程度究不及紫沿蠻曲海岸割定之 

界線之甚因爲以海岸最蠻曲處各點爲中心而作成之 

圓圓資於朝海一面之外孤並不常有影響。倘海岸線 

成一直線，或是採用直割基線之方法，則使用速結 

圓弧法之結果與逕割平行織完全相同。

委員會認爲允宜提請採用此種連結圓弧方法， 

因其可以便利航行。無論如何，委員會覺得各國應 

可自由採用此種方法，而不因所劃界線並不全部符 

合曲折海岸卽被指爲違反國際法。

第 條

海 摩 

(暫緩規定）

第八條

海 港

割定镇海範圍時，出海最遠之永久海港：]：程倘 

係海港設備之完盤部汾，應視爲海岸之組成部汾。

評 驻

本條條文與現行實在法相符。

以出海最遠處海港工殺爲起迄點割定之界線以 

內之港口海水德成沿海國内陸债水之一部份。本規 

则草案對海港制度不作規定，專以债海間題爲限。海 

港制度問題頗爲重要，委員會以後當另予審譲。

建於海岸上而向海外伸出之永久性建築物（例 

如碼頭、防護牆或堤等）視與海港工程同。 '

第义條

法舶處

凡供裝卸與船舶下厳用途，全部或一部位於鎭 

海外部界限以外之泊船處均屬鎭海範圍，沿海國應 

將此項泊船處之界限妥爲通知。

評 話

本條僅在文宇上與一九三0 年所擬IX者稱有不 

同。委員會認爲在領海範圍以外之泊船處不應視爲 

内陸領水。委員會雖明瞭沿海國必須能智泊船處行 

使特别監督與警衞之權，但認爲將此種泊船處視作 

内陸領水之一部汾未免過當，因爲由是或可禁止商 

船之無害通行。

設有泊船處之海水旣已視爲债海之一部汾，卽 

足以保譲沿海國之權利。

委員會認爲本胳現有指辭可謂代表》現行國瞭

法。

第千條

岛 m

各島喷均自有其領海。稱島喷者指K 面圓水，狂 

通常情形下始k 高出觸潮鶴之陸地。

許 話

求條對公海中之島喷及領海中之島喷俱可適 

用。就後一項島喷而論，島喷自身之値海一部汾卽 

是海岸之债海。傾海中如有島喷，則値海之外部界 

限卽向外突出。此點可以下列方武表達：劃定鎮海 

外部界眼時必須顧及全部或一部位於領海内之島 

嚼。

除有非常情形外，島喷應是始終高出擴潮線之 

陸地，如不具備此項必要條件，卽不能稱爲島喷。根 

據此種標準，下列各項不能認作島魄，亦無旗海可 

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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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僅於落潮時露出水面之高地。此種高地上 

卽使建有經常露出水平面之設傭（例如燈塔），仍不 

能視爲本條所稱之島喷；

( i i ) 建於海牀上供專pg用途之装置，例如用以 

開發大陸沙洲之設備。惟委員會前在紫五眉，報吿 

書 （A /2465) 中 說 明 ， 由於此種設備極易受損，建 

譲承認沿海國家有權在此種設備周圍割定安全區 

域。委員會認爲對於燈塔無須作類似規定。

第 千 條

M h

( 暫緩規定）

第千二條 

落潮時露出水面之石 m 及次灘

落潮時露出水面之石碌及淺灘倘全部或一部位 

於領海範圍內，得作爲割定領海界線之出點。

評 兹

落潮時露出水面之石赚與淺灘倘全部或一部位 

於領海愿域内，則與島填同様看待。a 此，遇到此 

種石礎，領海界跟卽須放寬，界線不免遠離海島，向 

海外凸出。但此種石赚與淺灘倘在倾海以外，則其 

本身並無旗海可言。

委資會認爲上述條文可以代表現行國摩法。

或謂第五條之規定（依照該條條文，基線不得 

以落潮時露出水面之石碟與淺灘爲起迄點）恐與第 

千二條不相符合。委員會則認爲此二條條文並不抵 

觸。爲確定領海宽度起見，此種石碟與淺灘視同鳥 

喷，但並非在各方面均將其當作島嗔看待。否别，如 

就割定基線而論，特別是海岸外如有淺水區域基線 

與海岸間之距離'恐較此種基線方法所欲親定者趣出 

甚多。

第十三條

海唤領海界限之劃定

一 . 貫通公海兩部 f ô '分隔南個以上國家之海 

峡，其値海界跟應成劃定海岸其他部汾界腺之方武 

割定之。

二 . 第…項所稱海峡之寬度倘較鄰接甫岸之領 

海區域總寛度爲狭，閩係國家之海上邊界應依第十 

五條之规定確定之。

三 . 海峡寬度倘超週甫個領海直域之總寬度， 

甫區域閩之海面應爲公海之一部檢。但在割定領海 

區域後所餘海面之寬度如在兩哩以下並全部由領海

包圍，此項海面得由沿海國家綠結读定，作爲領海 

之 部 份 。

四.本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一句之規定適用於 

貫通公海兩部汾，僅有一個沿海國家，而竟度天於 

該國領海愿域兩倍以上之海峡。倘在割定値海直域 

後所餘海面之寬度在雨■ 以下並全部由鎮海包圍， 

此項海面得由沿海國宣佈作爲該國値海之一部份。

評 話

在適用本條規定之海峡內，沿 岸 權 海 面 構 成  

領海之情形ÎE與海岸其他部汾相同。

海贼寬度如超過兩個領海區域之總寬度，介於 

兩直域間之海峡部汾卽屬公海。反之，如海峡寬度 

比較兩個値海愿域之總寬度爲狭，則海峡內之海面 

均屬値海。此外尙有他種情形：海姨內有些地方比 

較兩個値海直域之總宽度更閩，而其他部汾則與此 

種總寬度相等或是較爲狹窄。在此種情形下,應該作 

爲公海之部儉可能全爲領海所包圍。此種被包圍之 

海面面積或許甚大，實無不應認作公海之ÎE當理由。 

而且，’遇到此種情形，兩岸間之海面可作兩個海峡 

看待，中間由一片公海隔開，所以上述主張確應計 

及。但是，如果此種海面甚小，則在實際上確有將 

其視同領海之理由；惟委員會擬在本條條文中將此 

種例外情形，限定爲寬度不趋過兩涯之"被包圍海 

面 "。委員會採取此種標準係以一九三0 年箱纂會 

譲之前例爲根據，但並不主張此爲實在法之現有原 

则。

倘海峡兩岸屬於同一國家，紙有在海峡寬度超 

過領海寬度兩倍以上之情形下，方始醫生劃定領水 

界限之間題。對於此種情形，第一項想定之原則可 

以適用。第三項所稱之被包圍海面間題亦可在此種 

情形下發生 , 倘使被包圍海面之寬度不超過二哩，仍 

可作領海看待。

第千四條

河口領海界限之劃定 

(暫 緩 規 定 ）

第千五條

海岸相向兩國领海界限之劃定

倘海岸相向之兩國彼此海岸簡之距離少於値海 

寬度之兩倍時，除各該國另有協定或因情形特殊應 

另定界線外，其债海界綴爲每點均與起算每一國 

領海寬度之基線距離相等之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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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ik

一九五三年四月應委員會之請在海牙闇會之專 

家 M其主要任務之一卽爲譲定海岸相向兩國領海割 

界之方法。專家M提出下列建譲：

"海岸相向而兩岸間距離少於T 哩兩倍（T 
哩代表旗海寬度）之國家其値海界線通常應爲 

每一•點均與各該國基線距離相等之中央線。除 

娜接國家另有協定外，在劃定此項中央線時必 

須顧及…切島喚。僅屬一國 T 哩範圍内而在落 

潮時露出水面之石I I 與淺灘亦須同樣顧及，但 

位於兩國T哩範圍内而主權尙不確定之類似高 

地则不影響此種中央線之劃定。不過，基於航 

行與捕魚權利等特殊理由，此種界線可以不依 

中央線劃定。界線必須在最大比例之地圖上劃 

明，如果水面有狭窄與相當蠻曲之處尤有標明 

之必要。"
委員會前在審議鄰接兩國或雨國以上領：h 之同 

一大陸沙洲之劃界間題時曾研究專家團此項建議。 

委員會認爲大陸沙洲之界線應照値海劃界所採用之 

同樣原則劃定。委員會同意專家《之建譲並以其作 

爲擬訂關於大陸沙洲條款草案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 

根據。但委員會認爲此項规定不宜過汾詳盡，應有 

相當伸縮餘地。因此，委員會並未採用專家M提出 

之若干詳細規定。（關於此間題，請參簡委員會第五 

眉會報吿書 (A /2 4 5 6 )第八十二段)。

委員會認爲値海劃界間題可以照此解決，所以 

儘量仿照大陸沙洲條敦第七條窗一項之內容（A /  
2 4 5 6 ,第六十二段 )擬訂一條條文。

委員會前就大陸沙洲提出之草案中載有一般公 

斷條敦 ( A / 2 4 5 6 ,第六十二段，第八條），規定各國 

間關於大陸沙洲條敦之解释或通用上所發生之任何 

爭端，經任何一造之請求，應提交公斷。文 件 A /  
2 4 5 6 第八十六段說明,此項條款並適用於有關大陸 

沙洲條敦草案第七條之界限間題之爭端。

委員會深知，爲適用上逃第十五條關於値海界 

限之规定起見，本草案内亦應載有某種公斷條款。惟 

委員會旣已決定對於値海各條條文之適用暫緩加以 

规定，因此，並未仿照大陸沙洲規則草案第八條之 

内容，擬訂類似條文。

第千六條

兩個袖鄰國家領海界限之劃定

甫個相挪國家之债海界線，除彼此間另有協定 

或因情形特殊應另定界驗外，適用與起算兩嵐中每 

一國値海寛度之基線距離相等之原則劃定之。

許 ik

本條所稱情形可以下列各種方法處理之。

第一種方法是將陸地界線向海外延長，直至鎮 

海外部界服爲止。但此法紙能在陸地界線與海岸成 

一直角形時方可採用：如界線與海岸成一餘角，卽 

不可採用。

另一方法是在陸地界線與海岸交叉處向海外割 

一直線，與海岸保持直角形。但陸地界線與海岸交 

叉處之海岸線如果蠻曲，則此法就難於適用，因爲 

在此種交义處以直角向外劃定之直線可能在另一處 

與海岸接觸。

第三種方法是以陸地界線與海岸接界處之緯線 

作爲兩國分界線。但此種方法並不能適用於一切情 

形。

笛四種解決力法是依照海岸線之一般方向，以 

直角劃定一線。比國政府對秘書長一九五二年十一 

月十三日公函提送之答覆（A /C N .4 /7 1 第旧及第五 

真 ) 卽曾建議採取此種劃線方法。那威政府提及一九 

0 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那威與瑞典一項爭端之公斷 

書，該公斷書所載理由中有下面一句："劃界方法是 

就海岸之一般方向劃一垂直線" ( a / c n . v 7 i , 原本 

驚十四育）瑞典政府亦提及此項公斷裁決（A/CN. 
4 /7 1 /Add. 1 原本第三賈）。

專家圓不贊成以此種方法來劃定界線。各專家 

認爲"海岸之一般方向"往往無法確定，結果勢必視 

用作劃界根據之地圖之比例大小....以及在確定海 

岸一般方向時所利用海岸之長趣" 而定。由此可見 

就海岸一般方向以直角割鶴之方法殊义明確不足供 

法律上之用途，專家委員會建議採用之中央線似乎 

最爲可取。此種中央線應依照與兩國海岸線等距離 

原則予以劃定（參閱法國政府提出之答復 A/CN. 
4 /7 1 /A dd.2 , 原本第二盲及第三賈）。海岸如係一直 

線，則依照此法劃定之界線將與自海岸鶴與陸地界 

線交叉處以直角向海外割定之界線完全符合。海岸 

如多曲折，則利用此法可以顧到海岸之形狀，而不 

致醫生如何確定海岸一般方向之困難。

委員會前於擬訂關於兩個相鄰國家之大陸沙洲 

之劃界條款時已採納專家《此種意見 (參圓A /2456 ,  
大陸淡洲规則草案第七條第二項规定）。

對於廣海劃界間題委員會採取同樣解決方法。 

第十五條評結註尾處所載之意見對於本條條文亦然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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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通行權

第千七條 

通斤權之意義

一 . 稱通行者謂在値海中航行，其目或僅6^通 

過領海而不進内陸値水，或爲前往内陸镇水或自内 

陸値水驟往公海。

二 . 船船在一沿海國之旗海内航行時，倘其目 

的爲實施不利於該國安全或公共政策或债海所保譲 

之其他權益之任何行爲，卽非無害之通行。

三 . 通行包括停船與下錯在內，但以通常航行 

偶有需要或因不可抗力或遇災難有此必要者爲限。

評 話

本條仿照一九三0 年編纂會議，第二小紐委員會 

所擬之规定，惟委員會認爲賦我 :利養 "一 一 依照一 

九三0 年之評議- , 此語應從寬解釋，舉凡有關海關、 

输出、輸入及過境方面之禁业事項等一律包括在内 

一 一 可以意義更爲廣泛之下列字句表達之："領海所 

保譲之該國其他權益 "。如此籠航規定後，關於移民， 

海關與衞生問題以及第二十一條列舉之權益等，均 

可包括在内。

本章規定僅於平時適用；戰時通行權部份暫予 

保留。

本章規定不影響憲章所載聯合國會員國之權利 

與義務。

第一節：軍艦以外之船舶

第千八條 

無害通 f t 領海懷

以不違反本規則各項規定爲限，各國船舶一律 

享有無害通行領海之權。

評 話

本條規定任何國家之船舶皆有權在領海内作無 

害之通行。本條條文重申國際法所承認並經一九三 

0 年編纂會議確認之一項原則。

以下各條規定行使此種權利之條件。委員會若 

干養員辦稱沿海國對於領海旣享有主權，朋更爲'合 

理’之辦法爲明白規定沿海對於無害通行所負之義 

務，而不將此種義務視爲他國所享通行權之例外。但

委員會仍採取一九三0 年編纂會議所建譲之方法， 

特別重視通行權之本身。

第十丸條 

沿海國之義務

— . 沿海國負有義務，以一切力所能遠之方法 

確保在値海内尊重交通自由之原則，並不許利用領 

海以實施違反他國權利之行爲。

二 .沿海國負有義務將其所知之任何航行危 

臉，，妥爲通知。

評 話

本修條文確認國際法院前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九 

日制決英國與阿爾巴尼亞就科府海峡涉誰一*案所主 

張之原別。

第二千條 

' 沿海周之保談權

— . 沿海國得在領海内採取必要步驟，以防止 

發生不利於本國安全或公共政策或爲領海所保譲之 

其他權益之任何行爲，並預防驟入内陸値水之船舶 

違反准其驗入此種領水之 ;條件。

二 . 沿海國基於維持公共秩序，與安全之理由， 

得暫時停止在其値海之一定直域內行使無害逼行 

權。沿海國應將此種停止情形妥爲通知。

許 話

本條條文與一九三0 年編纂會議第二小組委員 

會所擬之第五條相同，規定沿海國在必要時有權査 

核通行之性質是否確屬無害，並可採取保譲本國之 

必要步驟，以防發生不刺於本國安全，公共秩序，海 

關權養，輸入、輸出及過境方面之禁业事項等之行 

爲。在特殊情形下，沿海國甚至可以根據公共秩序 

或一般安全方面之重要理由，暫時禁止在其値海內 

行使通行權。本條第項規定是否已經暗示沿海國 

有此權力雖不無辯論餘地，但委員會認爲應於第二 

項内明白規定沿海國紙許在一定直域内暫時禁止行 

使此種通行權。委員會柜信本條條文足以代表現行 

國際法。

第二十一條

外國船舶在通行時所 f l之義務

外國船船在行使通行權時應遵守沿海國成據本 

规划及國廣法其他原則所制定之法律規章，尤應顧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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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交通之安全及水道與浮標之保譲；

(乙）沿海國海水之保護，俾船舶通過不政汚渴 

海水；

(丙 )領海内産物之保譲；

(丁 )屬於沿海國之播魚權，狩職權及其他顏似 

權利。

評 柱

國際法早已承認沿海國爲航行上之一般刺益， 

有權制定特種條例，以便適用於行使領海通行權之 

船舶。國療法前此承認沿海國在此方面所享有之各 

種主要權力均經本條載明。

一九三0 年編纂會議第二小組委員會草擬之類 

似條文尙有另一 項̂規定，原文如下：

"但沿海國在適用此種規則或條例時不得

對不同國籍之外國船舶有差別待遇，除有關植

魚與狩職之事項外，並不得©本國船舶與外國

船舶有差別待遇。"
委員會删除上面一項規定不就是說此種规定並 

非國際法上有效之般原則。不過，委員會認爲一 

國因與另一國有特殊關係，准許該國享 '有特殊權利， 

此種倩形間或發生，可能有充分理由；除了條約内有 

相反規定外，他國不能以此爲理由，要求同樣待遇。 

是以，委員會認爲此種間題仍應依照法律一般原則 

處理。

第二千二條

向外國舶舶徵收費用

— . 沿海國對於僅在债海通過之外國船舶不得 

徵收任何費用。

二.向外國船船徵收費用應僅以船舶通過領海 

受有特種服務須爲償付之情形爲限。

許 駐

本條目的在於訂明供應航行方面之一殷服務不 

得徵收費用 (如燈費、水道營理費），而僅准要求船舶 

償付其所領受特種服務之費用（如引水費與拖船費 

等 ）0本,條係現行國際法規則。

通例此種費用應平等徵收。一九三0 年編纂會 

議所擬訂之條文内尙有"此種費用之徵收不得有差 

别恃遇 " 一語。養資會根據其免去第二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之相同理由，未予採納。

第二千三條

在外國舶舶上逮播人犯

沿海國不得因外國船舶在 .通週領海時，船 

上齋生犯J P行爲而在船上採取任何步驟、逮捕任何

人或從事調査，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甲）犯罪之後果及於船舶以外者；

( 乙）犯舞行爲妨害沿海國之和平或領海之善良 

秩序者；

( 丙)經船長或船旗國領事請求地方當局予以读 

助者。

二.上述規定不影響沿海國依照本國法律對停 

泊傾海内之外國船舶或自其内陸領水驗出領海之外 

國船船採取步驟在船上拘捕人犯或從事調査之權。

三.地方當局於任何情形下在船上進行速播時 

應充分顧及航行方面之利益。

評 話

本條列舉外國船舶在通過倾海時，船上如發生 

犯罪行爲，沿海國河以命令停船以便上船逮播人犯 

或從事調查之情形。遇有此種情形，卽奢渉到不同 

之利益：一方面需要顧到航行之利益，儘量減輕干 

涉航行之程度；另一*方面又要顧到沿海國在其全部 

領土内普遍適用刑法之利益。街於僅係通過領海之 

外國船舶，沿海國紙有在本條明白規定之情形下有 

權上船逮捕人犯，但此項規定並不妨礙沿海國將罪 

犯 (如能捕獲 )移送本國法院審制之權力。

© 於通過値海而不進入內陸値水之外國船舶， 

沿海國不能远爲船上有本國司法當局所欲傳凯而在 

船船以外處所犯有某種應予處霸之行爲之人，卽有 

權命♦ 停船。更進一步言，沿海國也不能因爲他國 

要求其引渡在國外犯罪之人卽可認爲有命分停船之 

正當理由。

就停泊在値海内之船舶而論，沿海國所享有之 

管轄係由其本國法律規定，比較其對僅係沿海岸通 

過鎮海之船舶必然享有範圍更廣之營轄。對於在沿 

海國海港停泊或在其通航水道行驟之舶舶，沿海國 

亦同樣享有較大之管轄權；舉例言之，船舶如在海 

港下錯或與陸地保持接觸或從事搭载旅客，則沿海 

國對其行使之權力亦愈大。惟沿海國必須竭力減少 

干涉航行。爲了逮捕一個據說在陸地上犯有輕微罪 

行之人而胆止一艘E 翰出境，其在航行方面造成之 

不便情形決不能認爲並不如沿海國逮播犯罪者~-事 

之重要。對於船船繼續航行所必不可少之船員，沿 

海國司法機開亦應儘ST能避免速捕。

是故本條條文並無解決沿海國與船旗國刑事 

間題管轄權力面之衝突之意，亦不妨礙各該國所有 

之權利。委員會認爲開於此種間題之法律允宜加以 

編纂。関於船舶在鎭海内醫生碰撞因而引起之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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訳譲究應由何種法庭受理，養員會認爲亦有確定之 

必耍6惟委員會仍仿照 -•*九三0 年編纂會議之前例， 

對於此事並未擬訂规則，因爲此方面間題範圍甚廣 

而委員會之工作必須限定。又委員會此時尙未研究 

船船碰撞間題。關於此間題一九五二年簡已訂立一 

項公約，惟尙未經多數國家批准。此項公約之名稱 

爲 ："統一關於船舶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刑事管轄權 

之若干规則之國際公約"，係於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 

在布魯塞爾築訂。委員會將於以後研究此項間題。

第二千四條

f t 為使式事赞轉權扣留船冉è

—  , 對於在領海中航行之外國船舶，沿海國不 

得爲向船上之人行使民事管轄權而扣留船舶或改變 

船舶之航行方向。除關於船的本身在沿海國領水航 

行過程中或爲此種航行目的所Æ債務之謝誘外，沿 

海國不得因任何民事訳訟而從事執行或扣皆船舶。

二.上述規定不妨礙沿海國爲進行任何民事認 

諧，依照本國法律對其內陸領水內或在其領海巧停 

泊或自其內陸傾水敎出値海之外國船船從事執行或 

實施扣留之權。

評 話

對於本條條文委員會採取與行使刑事營轄權相 

同之原則。僅在沿海國領海内航行而不進入該國内 

陸廣水之船舶除因在沿海國領水中航行時發生例如 

砸撞與救助等情事或因此種航行而生之債務外，在 

任何情形下不能因爲沿海國對船上之人行使民事管 

轄權或對船舶本身從事執行或扣留而須停船。

本條條文並無對沿海國與船旗國在私法上之誉 

轄抵觸間題規定一般解決辦法之意。此種間題應照 

國瞭私法之一般原則求得解決，委員會在其現有工 

作階段中無法加以處理。因此，本條對於領海内船 

舶砸撞所生民法上責任之處理權限間題未作規定 

前條評註中所稱之布魯塞爾會譲會於一九五二年五 

月十日擬就兩項公約，卽關於船舶碰撞事項民事誉 

轄權若干規則之國際公約及統一關於扣留航海船舶 

之若干規則之國際公豹。此二公約對於民事管轄權 

間題頗有閩係。委員會通過本條條文之唯一目的在 

於规定除若干明定情形外，不得爲行使民事管轄權， 

扣留在傾海中通行之外國船舶。

第二十五條

供商業用途之政廣船舶

本章以上各條所載之规則一併適用於供商業用

途之政府船舶。

評 話

委員會仿照一九二六年布魯塞爾會譲對豁免國 

有船舶一事所擬定之規則；委員會認爲此項規則符 

合大多數國家慣例，因此參照擬定本條條文。

第二節：軍艦

第二千六條 

通 f f

— . 除有特殊情形外，軍艦在他國値海内享有 

無害通行權，無須先經核准或通知。

二 . 沿海國有權規定此種通行之條件。遇有第 

二十條所稱之情形，沿海國得禁Jfc此種通行。

三 . 潜水艇應在海面航行。

m . 對於Æ 貫通公海兩部汾並供國際航行之海 

峡中航行之軍艦不得加以于渉。

評 話

如果說沿海國可以准許外國軍嚴在其値海中作 

無害之通過，無非是確認現有成例而已。上述條款 

亦與淮許沿海國Æ特殊情形下有權禁止外國軍艦在 

其領海内通週，而不规定任何嚴格與絕對性之規則 

之慣例相符。是以，沿海國有權規定通邊領海之條 

件。蘭於此點，笛二十條對商船所作之规定適用於 

軍艦。

此種通行權非謂軍艦無須經過特許，有權在倾 

海內停留或下錯。委員會認爲不必作此明文規定，因 

爲第十七條第三項同樣適用於軍艦。

委員會主張准許軍艦通過鎭海，無須先經核准 

或通知。但委員會若干委員則認爲依照現行國瞭法， 

淮許外國軍艦通過領海贼是一種讓步，故須取得沿 

海國之同意。

沿海國跟制外國軍趣通過海峡之權範圍較狭。 

國際法院前於一九四九年r a月九日衡科府海峡一案 

所作判決載有下列意見：

"國際法院認爲國家在平時有權派遣軍艦

於貫通公海兩部汾並供國際航行之海贼中作無

害之通過，無須先經沿海國核准，此點不僅B
經各國公認，並與國際習慣相符合。除以國際

公約另作規定外，沿海國無權在平時禁Jfc外國 

軍艦通過海峡V
委員會依據此項判決，擬定本條第K 項之規定，

g參閱國朦法院一九P9九年報告書，英文本第二+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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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千七條 

不道守規章

一 . 軍艦在通過領海時負有尊重沿海國法律與 

规章之義務。

二 . 任何軍艦倘不遵守沿海國之规章，經促其 

注意而仍不依從者，沿海國得要求其離開腹海。

評 話

本條第一項規定對於通過旗海之軍艦並無限制 

其所享治外法權之意思。此項規定之目的僅在強調 

軍艦在沿海國領海中航行時必須遵守該國關於航 

行、安全、衞生間題、汚獨海水及其他類似間題所 

制定之法律及規章。

第 五 章  

其他決 譲

豐 . " 外交往來與豁免"專題之編纂

七三.大會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決議案六八 

五 (七 )請委員會在可能範圍內儘速從事編纂"外交 

柱來與豁免 " 一專題並作優先項目處理 . 委員會 

依據此項決議案決定着手é 行是項工作並指派Mr .
A. E. F. Sandstrôm爲專任報吿賛。

K . 大會所提編纂國家責任間题國際法原 

則之請求

七委員會察悉大會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 

決議案七九九 ( 八)請委員會於其認爲適當時儘速着 

手編纂國家責任問題之國際法原則。委員會委員之 

一  Mr. F. V. Garcîa-Amador已就此問題提出一傭 

忘錄 (A C N .4 / 8 0 )。委員會妻於議程項目繁多，決 

定暫不闇始進行是項工作。

M . 編印文件之管理及腹制

七五.委員會膊悉關於聯合國文件之營理及限 

制事宜之大會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決議案七八九

( 八)。

肆 .西 班 牙 文 傳 譯

七六 . 委員會根據 Mr，Roberto Côrdova之提 

議，通過下列決議案：

"國際法委員會

"塵於依一九 ra八年十二月七日大會決譲 

案二四七（三 )之規定，西班牙文B 成爲大會應 

用語文之一，

"復襄於國際法委員會委員中有三人係西 

班牙文國家國民，

"爱決定睛聯合國秘書長作必要之安婢 , 
俾自一*九五五年下一眉會起，委員會亦有西班 

牙文之卽時傳譯。"

伍.與美洲國際機蘭合作

七 七 .委 員 會 根 據 Mr. F. V. Garcîa-Amador 

之提纖，通過 I''列決議案：

"國際法養員會

"襄於大會決議案七四（二)所載委員會 

規程第二十六條規定：

"'兹確認國摩法委員會允宜與職在編纂國 

際法之政府簡組織 , 諸如沉美聯盟之組織等,進 

行諮商，r
"並襄於美洲法律專家協會及第十屈美洲 

國摩會譲業B 着手實施上列規定，

"爱決定請秘書長酌量情形採取適當步  

驟，使國際法委員會與從事國際法之發展及編 

纂工作之美海國際機關間合作益趨密切。"

陸 .列席大會之代表

七八 .委員會決定由主席 Mr. A. E. F. Sand
strôm 代表委員會列席大會第八眉會，以供諮詢。

柴 .委員會第七屑會簡會日期及地點

七九.委員會曾遵照規程貧十二條規定徵詢秘 

書長意見後決定下眉會議在瑞士日内Æ舉行，會期 

自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起定爲十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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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各國政府對於一九五三年國際法委員會第五屆會所擬"滑除未來無國籍間題公 

約草案 "及 "減少未來無國籍問题公約草案"1。之意見

一，澳大利亜

澳大利亞駐聯合國常設代表團來面

[原件：英文 ] 
一九五 ra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條 . 澳大利亞國籍及公民資格法規定，凡 

在澳大刹亞境内出生者、於出生時取得澳大利亞公 

民資格（因而亦取得英國画籍），而所謂澳大利亞境 

内係指託管領土以外之全部旗土而言.此項規則僅 

有下述甫種例外：

( i ) 在澳大利亞出生之I I 兒、其乂爲他國外交 

代表者。此項例外在未經訂爲成文法之前素爲英國 

習償法所確認，且亦爲國際間所公認；

( Ü ) 在敵國所估値領土内出生之16兒、其父爲 

敵國國民者。此項例外在奥大利亞迄無實際作用。

第二條 . 澳大刺亞法律並無與此相當之规定， 

但若此類规定附有保證、可使吾人遇有人聲稱依本 

條取得公民資格時、得令其提出確係棄兒之證據，則 

作此規定似不致引起嚴重反對。

第三條 . 澳大利亞法律規定，凡在般船或飛機 

上出生者應視同在船舶或飛機之登記國境内出生。 

此與第三條實際相同。

第四條. 在澳大利亞境外出生之婚生子女其父 

爲澳大利亞人者，或非婚生子女其毋爲奥大利亞人 

者於向奥大利亞懷事館辦理出生登記後成爲澳大利 

亜公民。此與第r a條之旨趣相符。

第五條 . 一個人身汾之變更、諸如第五條第一 

項所稱之結婚等情事、對當事人之澳大利亞公民資 

格並無任何影響。

二.配偶之一造不因他造喪失澳大利亞公民資 

格而當然亦喪失其公民資格。至於子女，澳大利亞 

法律之規定大敦符合第五條第二項所述原則，但主 

管部長於取館某人之澳大利亞公民資格時有權令其 

子女隨同終 J t爲奥大利亞公民，而可不問後者是否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八居會，補編第九髓，文件 
A /2456。

另有國籍】此處兩項原則互相衝突，一項爲無國藉 

情事宜予避免之原則，另一項爲兒量之國籍務求其 

與負責教養之父母國籍相同之原則。澳大利亞政府 

認爲此類案件必須遂一分別加以政慮，因此主管部 

長應保持其旣有之酌奪權，俾視實情令當事人之子 

女終Jh爲澳大利亞公民或准其保有此項資格。如子 

女於取館資格後將成爲無國籍人，則爲顧及此種結 

果起昆，當可從寬准其保有魄大利亞公民資格。

第六條. 奥大利亞公民中僅有一類人得在 

尙未取得另•一國籍時放棄其公民資格，此卽當初於 

未成年時隨同其父母歸化而並非自願成爲澳大利亞 

公民者 ; 此類人於滿二十一歲時，不論其是否另有國 

籍，均得於棄奥大利亞公民資格。此處度有原則方 

面之衝突：一方面誠宜避免無國籍情事，一方面亦 

宜設法使原以子女身分歸化而非自願入籍者於成年 

時不政被遣保有其奥大利亞公民資格。惟實際上之 

影響亦屬微乎其微，蓋澳大利亞公民如無另一國籍 

或無取得另一國籍之機會，當不致遽爾放棄其公民 

資格。澳大利亞政府認爲現行法律應維其舊。

二 . 澳大利亞法律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相符。

三 . 澳大利亞法律與第六條第三項相懷，因前 

者規定凡歸化或登記入籍之澳大利亞公民如離澳大 

利亞達七年以上而又未提出通知表示其願保留澳大 

利亞公民資格之意卽當然喪失其公民資格。此項通 

知原應按年提出，但主管部長得自由蓮用其酌奪權 

視情形另定期限、淮當事人於七年内按此期限撮出 

通知。视大利亞政府認爲，就原則而論，任何人如 

離澳大利亜如此之久而又不按年提出通知表录其願 

保留奥大利亞公民資格之意—— 由此可見其對此項 

資格已絲毫不加重視—— 則自不宜任其保有此項資 

格。事實上當事人甚少因而成爲無國籍人者,蓋在通 

常情形下 , 當事人多係返脚其出生地國、藉在澳大利 

亞積儲所得養’老退体，而且往往仍保有其出生地國 

籍或B 辦理rei度此項國籍之手續。根據上次大戰時 

及戰後之經驗可知此類人唯有遇戰爭或其他聚急危 

難時始衡澳大利亞公民資格及英嵐國籍重感與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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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准彼等無限期保有擁大利亞公民資格，則駐外使 

値館不免道邁種種難於應付之間題；爲消朦此類間 

題起見，乃於最近一九0 九年間制定關於此事之現 

行法律。 .
第士條. 澳大利亞法律授權主營部長得對以歸 

化或登記手積取得澳大利亞公民資格之人根據其不 

忠、或歸化時有詐欺情事、或獲准歸化時品性不良、 

或在歸化後五年內被制處十二個月以上有期徒刑等 

理由，取消其公民資格。此項取餘資格之權力並不 

紙適Æ 於另有國籍者 ; 以此而論,澳大利亞法律與減 

少無國籍公約草案內甫項栽定均相® 觸。澳大利亞 

政府認爲此項權力不應如各該項规定加以限制。應 

請注意者，取館公民資格唯有遇情節嚴重之案件方 

可爲之。且主營部長於顏發取鎭令之前尙須淮當事 

人有向總督所派特別司法委員會申訳之機會（但當 

事人如係於歸化後五年內經法院制處十二個以上有 

期徒刑者，另作別論)。任何人決不能專憑其有奥大 

利亞公民資格而别無其他國籍之理由规避此資格之 

取館，此節似無疑義。

第八條 . 澳大利亞法律與本條規定相符。

第丸條 . 倘本條將來資澳大利亜適用，其所載 

原則據目前推測該可遵行。

第千條 . 以澳大利亞而言，本條無可反f i 。

因此，設若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第一項及第三 

項以及第七條未能參照澳大利亞對各該條之意見加 

以修改，則澳大利亞政府遇日後大會通過公約時，唯 

有在上述各條經顧及澳大利亞之異離可以變通適用 

之條件下，始可政慮予以批准。

二 ，比利時 

比利時外交部長來函

[原件：法文 I 
一九五E9年二月二十二日

甫項草案第一條均規定凡在某懷値土内出生之 

嬰兒倘不取得該國國籍卽無國籍者應於出生時取得 

該國之國籍—— 此項原則似難接受。

比利時議會會於一九0 九年採用此項原則，規 

定在比利時出生之I I 兒，其父母均無一定國籍者，爲 

比利時國民。此項原則施行結果♦ 人失望。有許多 

人、其父毋據稱B 喪失國籍者、在態度上明白表現 

此所謂喪失國籍純屬有名無實，特别是在一九一四 

至一九一八年戰爭期間有此現象。

此外一國如容許當然取得其國籍之情事實無異 

於認可外國政府剝奪國籍之猎施—— 往往爲專斷之 

指施—— ；此種情形似屬不K 思議。

爲求妥善許似可准許第一條規定範圍內之嬰兒 

將來有藉自揮方法取得出生地國國籍之機會，但以 

聲靖人符合居住方面之條件並能提出適當證據證明 

其合格者爲限。

甫項草案之第二條均無需評論。

闘於船舶及飛機應視爲國家領土一部分之原则 

目前仍不十分確定草案第三條則以明文規定之；該 

條亦無可評論。

第K 條有若于可商撞之處，因就婚生子女之國 

籍而論，可否採用母系血統主義似大有辯論餘地。

父無國籍、毋有一定國籍之子女應有機會得以 

自揮方法取得其母之國籍，或遇其父自願取得一國 

國籍時，取得其父之國籍。

兩草案第五條第一項闘於經露領之非婚生子女 

國籍之規定亦有可商撞之處。

假使根據上文關於草案第一條各項意見中所述 

之理由，無國籍人之婚生子女確不應受出生地主義 

之惠，則以此推論，凡未經認領而依出生地主義具 

有一定國籍之非婚子女ê 更應於根據認値之事實合 

法證明其與某人之親屬蘭係後，依從該人之身分;縱 

使因而喪失當潮以未經認镇之非婚生子女地位所具 

有之國籍而此外未取得新國籍，亦無不可。遇有此 

類情形 , 爲子女者同樣應有機會以自揮方法取得其 

出生地國國籍或遇經請明與之有親屬關係之人歸化 

特、蒙受隨同歸化之惠。

至於草案第七條，比利時就鹿接受最低限度之 

規定。

此外，遇有特殊情形，歸約國應有權在草案所 

稱之保障條件卞取館卖國民之國籍，但草案不應訂 

明此類國民須爲"不顧本画之明文禁例"自願參加或 

或繼積爲外國服役者。

第八條中 "政治理由"一語應確切訂明，因如當 

事人從事某種活動，意圖推翻國家或其政制，則根 

據此種理由自可進行取館國籍之法律糖序；條此以 

外，該條無可反凿處。

第十條規定設力:一機関以代表無國籍人向公斯 

法庭途行詳爵。

栽擬設之機關而言，應靖注意现有之政治難民 

其中有許多在事實上卽使非在法律上係無國籍 '者 ， 

均受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之保護。

再者，賦予嵐籍與否係專屬國家營轄之事，不 

能取決於高於國家之法庭之裁制。

因此，在聯合國體系内設立新機闇~ 事[以不適 

宜，'其理由尤其在於該機關於執行任務時勢必實際 

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一國國内營轄之事項，而此種營

23



轄之不容干涉固爲聯合國憲章 ( 第二條第七項）明文 

所保障者。

三 .加 拿 大  

加拿大外交部長之節略 

[原件：英文] 
九五四年六月一日

加拿大法律雖有關於喪失及取館公民資格之親 

定，且其結果閩有引起無國籍間題者，但此項法律 

B 有變更足以減少造成無國籍間題之原因，對於B  
婚綠女及未成年子女尤已特加顧及。

減少無國籍間題不失爲高尙目標，但加拿大仍 

認爲在某種情形下取館公民資格未始不爲正當而合 

理。本此理由，加拿大不能接受其認爲範圍週廣之 

"消朦未來無國籍問題公約草案"第七條之親定。

所擬之 "減少未來無國籍間題公約" 中，除笛0 、 

第六及第七各條外，其餘规定對現行加拿大法律而 

言，均不發生間題。

第四條 . 公約首始三條之目的在於儘可能採用 

出生地主義爲取得画籍之根據。惟由於公約在此一 

方面僅適用於其縮約國，故紫旧條擬對前三條之规 

定加以補充，卽設法將血統主義適用於在非公約稀 

約國镇土内出生者。此項原則如附以若于跟制條件， 

當不致引起任何困難。

依加拿大法律之規定，在加拿大境外出生者，唯 

有在其出生事實經向加拿大政府代表妥爲申報後， 

始取得其父之加拿大國籍。又唯有非婚生子女方可 

取得其母之加拿大國籍。吾人認爲加拿大法律中Jfii 
統主義所附之上述跟制條件並不致使加拿大公民在 

外國所生子女成爲無國籍人。此種結果唯有在出生 

地國對外國人子女不適用出生地主義之情形下，方 

始可能發生。世上想必極少國家採行此種法律。無論 

如何在此類國家内，父母如漢不關心或央之疏忽，仍 

可引起無國籍間題。在此方面，應請注意通常辦理 

登記之二年期限於特殊情況下得予延長。綜上所述， 

吾人認爲現有之第四條案文似乎將血統主義之適用 

範圍作旣不必要又不適當之擴充。

第六條 . 如當事人未取得另一國籍，其加拿大 

公民資格並 ■̂因放棄而郎喪失。但法律规定，放棄 

公民資格可能引起撤館此項資格之後果。

第三項與加拿大法律相淳，因該項规定任何人 

應 僅 由 於 "離境、居留國外、不辦登記或其他任何 

類似原因" 喪失國籍而成爲無國籍人。加拿大公民資 

格法則規定，歸化之公民如久離加拿大且不維持切 

實之聯繁，卽喪失其加拿大國籍。吾人認爲此項規

定並非不合理，因依此規定，喪失加拿大公民資格者 

僅限於 t f 此項資格顧然漠不關心且可推定其更願取 

得另一國籍之人。

第★ 條.加拿大政府不能接受本條第一項之現 

有案文，因加拿大法律尙規定有其他情事得作爲取 

銷國籍以示懲罰之理由。

依現時加拿大法律规定，卞列行爲構成撤館公 

民資格之理由：
( a )放棄；

(b )歸化外画或向其效忠；

(C)久居國外；

(d )與敵通商；

( e )歸化出於欺詐；

(f )不忠肩。
在上列各項中 ( a )、（b )、 （c )及 ( e )四項不能視爲以 

取館公民資格作爲刑罰。以放棄及歸化外國或向其 

效忠雨項而論，當事人固B 自動表示願意拋棄其原 

有之公民資格；就久居國外一項而言，除非有法律 

親定而情有可原之特殊情形，歸化公民之此種斤爲 

實合有放棄公民資格之意 ;至於出於詐欺之歸化，撤 

館並非刑罰，而無非是宣吿歸化因係出於詐欺故屬 

無效。"與敵通商 "屬於本條現有親定之範圍內；"不 

忠 則 未 必 一 定 屬 此 範 圍 。加拿大政府並不認爲 

無國籍間題應不惜任何代價槪予避免，而且亦礙難 

抛棄其對不忠之歸化公民以取館加拿大國籍作爲刑 

罰之權利。

第七條第二項限定"取餘國籍應由司法機蘭依 

據法定程序宣佈之" ，因而引起另一種困難。在加拿 

大 ，撤館公民資格雖須依照法定程序，但並非由司 

法機闘宣佈。此項命分係總督會同國務會議類發，此 

係憲法上之權力機開，負責行使王室各項特權，撤館 

公民資格卽係其中之一。

四 . 哥斯大黎加

哥斯大黎加駐聯合國常設代表團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函送之評譲 

[在件：西班牙义]
本間題之背景經已細加審察；Mr. Hudson任 

Dr. Kerno協助下所撰報吿書以及專任報吿員Dr. 
Côrdova所提出之廣徵博引之報吿書亦經詳加研 

究。此外 , 國際法委員會之重要意見並已愼加考盧； 

按在該雲員中，若干委員會發表意見謂無國籍問題 

端賴通過"消除未來無國籍間題公約草案", 方能解 

決，而其他委員則認爲以目前而論，"減少未来無國 

籍問題公約草案 "實爲解決間題之切實可行辦法，其 

後委員會乃同時核定兩項公約第案，送請各國政府 

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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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棟，該类員會認爲務須藉國摩读定清除或減 

少未來無國籍間題之意見似甚合理；其關於此兩公 

約草案之一應於日後成爲國際法一部分之意見亦 

然 。因此，此兩公約草案經遞交經濟暨社會理事 

會 0
本代表團於研究兩項公約草案 ---------- 項關涉

"消除未来無國籍間題" ，另一項事關"減少未來無 

國籍問題 " —— 之餘，認爲後者較爲適宜，因其與甫 

項公約，第一條及第七條所載原則之基本觀念有更爲 

妥善之圓釋。

所建議之公約載有關於下跳各節之規定：出生 

時取得之國籍，出生地之推定、在船船上出生、若于 

國家規定之特殊條件、國籍之放棄、剰罰 ; 種族、宗 

教及政治理由；領七之移轉》個人身汾之變更、特 

別機閩及疑難之事項。

在上述各方面所作之努力充分表現一種深以人 

道爲懷之精神，足以促進世界人權宣言基本原則之 

一 ，且可賴以消條國際糾紛。

設立所提謙之特別機關B 代表無國籍人採取行 

動以及在聯合國體系内設立法庭以裁制上述機關提 

起之訳爵之兩事亦係妥適措施。

因此，第二項公約草案確係應付間題之穩妥方 

案 ，惟該公約於生效後，其中若干規定或需參照經 

驗及國瞭法新原則醉加調盤，自不待言。

五 ，丹麥 

丹麥外交部長来函

[原件：英文] 
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兩項公約草案之第一條，"消除未來無國籍問 

題公約草案"第一條及"減少未來無國籍問題公約草 

案"第一條第一項均規定任何人倘不對其適用出生 

地主義卽無國籍者，應準用出生地主義；此項原則 

與丹麥國籍法不同，因後者採用血統主義，僅准許 

一項例外，卽一九五0 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律第一條 

第二項所規定者，依該項規定,凡在丹麥國内出生之 

婚生子女，其母爲丹麥人者，如其父無國籍或當其 

出生時並不取得父之國籍，則應於出生時取得丹麥 

國籍。

"減少未來無國籍問題公約草案"第一條第二項 

规定，如欲保留國籍，非遵行某數條件不可;丹麥國 

籍法结一條第二項則並未作類似規定；因此丹麥國 

籍法亦並無與該公約草案第三項相仿之規定，卽准

許子★於喪失嵐黯時取得其父读母之嵐籍；文附谱 

可注意者，該第三項對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未加 

區别，以此而論係較丹麥國籍法所確定之血統主義 

範圍爲廣。

雨公約草案之第二條。本條規定在某國値 i 內 

發現之棄兒取得該國國籍；此項規定連同第一條之 

規定係與丹麥國籍法第一條第二項所載規貝Ü相 符 。

兩公約寧案之第三條。丹麥國籍法並無関於在 

船舶或飛機上出生者國籍之規定，但在丹麥船舶或 

飛機上出生者，其身汾未必一定可望與在丹麥値 :h  
內出生者相同，而須參酌個別情形決定之。在另一方 

面，在外國船舶或飛機上出生之ü 兒於某種情形下 

可能取得與Æ丹麥領土内出生者相同之身汾，例如 

該船舶或飛機正在丹麥領土各地之間航行之情形 

是。

兩公約草案之第四條。本條一如"減少未來無 

國籍間題公約草案"第一條第三項，其所栽定之血統 

主義亦超越丹麥國籍法之規定範圍。

雨公約草案之第五條。丹寒國籍法規定，任何 

人通常非同時取得外國画籍應不喪失其丹麥國籍。 

同樣，子女之丹麥國籍通常並不因本條第二項所稱 

之父母喪失國籍而喪失，但子女已同時取得另一國 

籍者不在此限。此項規定之唯一例外爲丹麥國籍法 

第八條第二項，内親定任何人如因該條第一項在國 

外出生並居住至二十二歲而喪失國籍，其子女隨其 

取得之丹麥國籍亦應喪失。此種國籍之喪失,縱使其 

結果使子女成爲無國籍人，亦思有效。

甫公約草案之第六條。本條第一J0及第二項係 

與國籍法第九條放棄國籍及第七條因取得另一國籍 

而喪失丹麥國籍南者所載規則相符，惟公約草案第 

六條第三項，超越丹麥法律之範圍，蓋依丹麥國籍 

法第八條规定，任何人縱使有成爲無國籍人之虞，仍 

可喪失其丹麥國籍。

兩公約之第七條。丹麥國籍法並無以取銷國籍 

作爲刑罰之規定，故與本條所載原則相符。

兩公約之第八條。按照丹麥國籍法，k不得根據 

本條所稱之各種理由取館任何人之國籍；因此，第 

八條係與丹麥所遵行之法律原則柜符。

兩公約之第九條。本條所载各項規則符合丹麥 

對此類情事向所遵行且可能繼續遵行之原則。

兩公約第十條。丹麥政'府凿本條規定並無異

議。

綜上所迪可知公約草案之規定在若干基本方面 

與現行丹麥國籍法頗有出入。因此，餘非該兩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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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後進… 步研討過殺中有重大之修正,则丹麥政 

府對各該草案非附加相當重要之保留不能予以接

受。

至於修正丹麥國籍法使之符合依據現有兩項草 

案所訂之公約問題，應睛注意一項事實，卽一九五 

0 年玉月二十七日丹麥國籍法係會同其他斯干的那 

維亞國家擬成。因此，該法如有任何修JE—— 至少 

就其較重要者而言—— 或須使那威及瑞典之國藉法 

同時作相似之修正。

丹麥政府襄於斯干的那維亞國家之國籍法於最 

近詳加審定未久，認爲在今後數年內各該法律或不 

能作任何重大之修正。

六 .埃 及  

埃及駐聯合國常設代表團之節略

[原件：英文 ] 

一九玉四年七月二日

一 . 兩公約草案之第一條。埃及政府不接受兩 

項公約草案内第一條之规定。査該條規定，凡在某 

國値七内出生之 ®兒倘不取得該國國籍卽無國籍 

者 ，得於出生時取得該國國籍；而一九五0 年埃及 

法律焦一六0 號則號定, 埃及國籍可否取得胥視其 

人在二十一歲前是否通常居住埃及境内以及是否遵 

行該法第® 條及，第五條所稱其他條件而定。

再者，埃及人口過多爲患。人口之增多甚於經 

濟資源之增加。因此，如採用兩項公約草案之第一 

條所載之原則，徒使情勢益趨嚴重，以致降低埃及 

國内之社會及經濟生活水準。

依照現行埃及法律，准予取得埃及國籍者限於 

可使埃及因而獲得經濟、文化或藝術上稗益之人。

惟一九五0 年埃及法律第二條第四項確認在埃 

及境內出生、父母均無可考之嬰兒V爲埃及國民。

埃及政府認爲其現行國籍法之實原廉定已在此 

一方面將造成無國籍間題之常見原因消藥，並襄於 

各該規定主要係爲保障其本國居民之切身利益而擬 

訂，故認爲無需修改其中任何規定。

二 . 兩公約草案之第二條。兩項公約草案之第 

二條均與一九五0 年埃及法律第二條所載之原則相 

符。

三 . 兩公約草案之第三條。根據與上文紫一段 

所說明者相同之理由，埃及政府不能接受本條之規 

定。

四 . 雨公約草案之第五條。本條規定與埃及國 

籍法所载原則不符。

五 . 雨公約草案之请，々條。埃及國籍法亦载有 

旨在清除無國籍問題之類似规定，但有一項例外，卽 

外國籍婦女因婚姻閩係取得埃及國籍者如其居所通 

常設於國外，則於婚姻關係消減時卽喪失其埃及國 

籍。

此項例外之法律上理由在於埃及政府意欲防止 

詐欺情事。此外，由B 柱情形可知，此類婦女旣不 

願在挨及居住且Æ 國外設其通常居所，自必有重大 

原因，且可推定其或已脚復原錄國籍。

在另一方面，已婚綠女於婚姻關係消減後通常 

在埃及境内居住者，並不喪失其埃及國籍。

雨公約草案之第七條。"消除未來無國籍間 

題公約草案 "焦七條與埃及國籍法並不一政，"減少 

未来無國籍問題公約草案"第七條則有一部分與該 

法之规定相符。

依照埃及法律，喪失國籍無需經由司法宣吿之 

程序，惟關於此事之行政決定得由埃及法院覆核。

埃及政府並不願 t f 其以取銷國籍作爲刑罰之權 

利接受任何跟制，因其認爲唯有國家最有資格決定 

何種行爲威脅本國國内安全或經濟及社會體制。

七 . 兩公約草案之第十條。埃及政府可贊同在 

聯合國體系内設一機關代表無國籍人採取行動，但 

不贊同設立法庭以裁制整稱被剝奪國籍之個人所提 

控訳。

埃及政府認爲，賦予國籍一事係各國在其本國 

國內法範圍内並以东國最大利益及安全爲依據之專 

屬營轄事項。因此國內法院似爲有權監督國家對此 

事所採行動之適當機關。

埃及政府對雨公約草案其餘各條並無意見。

埃及政府瘦於上述各節，故不能接受雨公約草 

案之现有案文，並保留俟公約定稿擬就並提交埃及 

政府時再視必要情形另提意見之權利。 .

七.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外交部來函

[原件：西班牙文J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

洪都拉斯政府無條件接受兩公約草案之弁言， 

因其所根據之原則乃係世界人權宣言中"人人有權 

享 有 國 籍 "一語所昭示之道德規律。經濟暨社會理 

事會確認此項權利應予切實保證。

洪都拉斯政府無條件接受"消徐未來無國籍間 

題公約草案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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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政府認爲"減少未少無國籍問題公約 

氧案"策一條内應另增一項规定，藉使在十八歲前通 

常不在出生國居住之人不敎成爲無國籍人。此項新 

規定措鮮如下：

"四 . 凡在十八歲前通常不在出生國居住之人， 

應取得其父之國籍，不取得父之國籍奢應取得其择 

之國籍。" ■
洪都拉斯政府贊同兩公約草案之第三條，該條 

規定凡在船船或飛機上出生者應視爲在船舶或飛機 

所想國旗之國家f f i i 内出生。國際法委員會以在船 

舶或飛機上出生事不常見，故決定解決此項問題之 

最妥善辦法爲採取出生國視船舶所懸禪旗及飛機之 

登記國而定之簡易標準。’洪都拉斯政府塵於此項決 

定，乃接受本條規定。

洪都拉斯政府亦無條件贊同雨公約草案之第四

條 0
洪都拉斯政府對兩項公約草案之第五條並無異 

譲 ，旦不反對此兩公約草案之第第一項及廣二 

項 ，但反對該條第三項，該項規定"任何人不應由於 

離境，居留國外，未辦登記或其他任何類似原因，喪 

失國籍而成爲無國籍人" 。洪都拉斯政府認爲離境、 

居留國外、未辦登記或其他任何類似情形應構成喪 

失國籍 ;^理由，但此類原則應紙適用於歸化人民之 

Æ上逾清形下取得新國籍然後罔至原籍國内居督一 

定期間或無限期居留者、或在他國住居而不其向其 

自認歸化之國家主管當局在該國法律所定期限眉満 

之前辦理登記者。洪都拉斯政府贊成將此項親定照 

上述旨趣修正，同時並另增一項。新條文似可规定 

如下。

但歸化人民離國連續五年以上而未在國 

外登記或視其行爲應撤館其歸化者，得因而喪失其 

國籍 0
在上述情形下喪失國籍之歸化人民應 IBJ 

復其原籍國國籍。"
洪都挽斯政府對"消除未來無國籍間題公約"第 

七條並無意見，但認爲該條應專適用於因出生而取 

得之國藉。第六條新填之第四項規定則可適用於歸 

化人民 0
洪都拉斯政府亦贊同"減少未來無國籍問題公 

約 "第七條，但就其中第二項而言，認爲依法行使職 

務之政府當局應有權取館國民之國籍。如照此修正， 

則應在第二項末另增一句。

洪都拉斯政府一秉其本身及共和國之傳統政 

策 ，對甫草案之第條可不加任何修改逕予接受並 

深信其他政府如遵照同樣民主原則，對該條亦必能 

不附任何限制其適用之保留而竭誠表示接受。

洪都拉斯政府寶同南草案之第A 條及第九條。

洪都拉斯政府同意第十條第項，第二項及第 

W項之規定，但建議爲達成各該項所遮目的起見，在 

馆三項末另墙下列一句：

. . 如眉時並無箱約國作此睛求，大會應逕行 

設立之。"

八 . 印 度  

印度外交部部長來文

[原件：英文 ] 
一九五 ra年四月二曰

印度外交部部長謹此奉吿在印虔公K 地位法尙 

未頒行前印虔政府礙難對關於此事之兩公約草案 

提出有â 之意見，蓋因無國籍間題與國藉法及公民 

地位法均有密切之閩係。

九 .黎巴嫩 
黎 Ei嫩外交部部長来面

[原件：法文 ]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八日

兩草案之第一條均與黎巴嫩國籍法之一般原則 

相符，因此無庸評議。

南草案之第二條無非第一條之當然推論，因此 

無庸評議，惟法律上"嬰兒"一詞之解释似宜加以規 

定。

南草案之第三條均與黎巴缴法律相符。

第四條及第五條亦與黎巴嫩法律相符。査黎巴 

嫩法律栽定："父爲黎E 嫩國民者，屬黎巴嫩國籍"， 

又规定：屬黎巴嫩國籍之女子爲外國人妻者喪失黎 

E 嫩國籍但以其夫所綠屬之國家依法淮予取得其夫 

之國籍爲限，否則仍屬黎巴嫩國籍。"
第 ; 度赏一、二兩項無J f 評譲。甫草案之第 '"Î 

條第三项均規定：" 任何人不應由於離境、居留國外、 

不辦登記或其他任何類似原因喪失國籍而成爲無國 

籍人 " ；黎巴嫩政府願予接受，但以居留國外起過其 

綠屬之歸約國法律所规卞之期限時得成爲喪失國籍 

之原因爲條件。

"消除未來無國籍問題公約草案"之第七條規 

定："歸約國不得以取清國民之國籍爲刑罰而使其成 

爲無國籍人 "。但 "減少未來無國籍間題公約草案"之 

第七條第一項則親定："歸約國不得J a 取消國民之國 

籍爲刑罰而使其成爲無國籍人，但因其不顧本國之 

明文禁例而自願參加或繼續爲外國人服役者不在此 

限"0
黎B 嫩政府不能贊同第一草案之想定而可接受 

第二草案之規定，因後者與黎巴嫩法律相符；惟同 

時尙須指出依黎巴嫩法律，遇有下述情形，無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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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禁例，卽：黎巴嫩國民之未經事先准許逕自接受 

外國政府派黏黎Ei嫩之官職者。

又第二公約草案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遇有本 

條第一項所稱情事時，取消國籍應由司法機關依據 

法定程序宣布之 " ，但依黎巴嫩法律，取清黎B 嫩國 

藉之命分係由國務會譲顔布。

兩草案之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條措詞相同，無 

庸評議。

十 . 荷 蘭  
荷蘭駐聯合國代表M函送之意見書

[原件：英文] 
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

槪 論

荷蘭政府深信務須清除或大量減少無國籍情 

事 ，認爲國際法委員會第五眉會工作報吿第03章所 

截關於未來無國籍問題之兩公約草案均大有助於此 

項久感追切間題之解決。荷蘭政府因此在大體上贊 

同上述雨公約草案之原則及宗旨。

荷蘭政府認爲"減少未來無國籍問題公約草案" 
(以下稱爲 "第二草案 " ）較爲妥善，其理由當於評議 

兩公約草案弁言及條 ;款時再加毕述。荷蘭政府雜此 

持此種看法，仍覺宜在其意見書中列入若干擬凿"消 

除未來無國籍間題公約草案" （以下稱爲 "第一草  

案 " )加以修正之建譲，因妻於第一草案宗旨較廣，似 

須作此修正。

關於國際法委員會報吿書第一二一段末句所稱 

"委員會將在收到各國政府意見書之後於適當時機 

考慮是否並應以何種方式將一個或數個公約之確定 

草案提交大會以及究竟建議採取何種措施"一節、荷 

蘭政府雖不主張日後將不止一個的確定公約草案供 

各國政府簽署：因此種辦法不合法律劃一之原則）但 

並不反對向大會提出不止一個公約草案，聽由大會 

決定採用孰一草案。惟在須聲明倘大會日後決定建 

議聯合國各會員國簽署及批淮第一草案，荷蘭政府 

格於本國現行國籍法之規定，恐難遵照此項建議辦 

理。

關於兩公約弁言及各條款之意見弁言，荷蘭政 

麻對兩公約之弁言並無意見。

第一條. 荷蘭政府認爲第二草案之第一條措詞 

較爲妥善，理由有三：

(一 ）開於荷蘭國籍之取得，荷蘭法律通常以血 

統主義爲原則。爲避免造成無國籍間題起見,雖可在 

例外情形下不以血統主義爲原则，但應注意鎭一草 

案第一條規定之實施可能使父母均非荷蘭而於純出 

偶然之情形下出生於荷蘭且隨卽離去故與荷蘭毫無 

関係之人，仍能取得荷蘭國籍。

荷蘭政府認爲第二草案之第一條第二、三甫項 

規定足以保證將來惟有在例外情形下始發生無國籍 

間題。

(二)實療上第一草案之第一條或不免使境内有 

若干無國籍嬰兒出生之國家認爲須在法律上對於無 

異被迫接受之國民加以歧視蓋因此等國民與該國無 

甚開係可言。例如菩人不難想像在採行出生地原則 

之各國内，與本國旣無居留開係又無其他任何關係 

之國民不能享受選舉權及集會結社自由之權。因此 

第一草案之第一條规定在文字上雖® 無國籍人予以 

較第二草案第一條爲廣之保障，而在實條上第一草 

案可能反將無國籍人之地位降低。在此方面應靖注 

意雨公約草案中均未規定每一國民所應享有之最低 

權利。

( 三 )第一草案之第一條如獲接受，各國可能不 

願准許難民入境。自人道觀點言殊不宜造成此種結 

果。荷蘭政府於考魔對第一條採取何種立場時假定 

第二草案之第一條應作下述解释：關係人應暫時取 

得出生地之歸約國國籍；俟滿十八歳時再確定是否 

正武取得該國國籍；如在此以前將其通常居留地改 

至另一國家，卽喪失其國籍。

第二條 . 國際法委員會報吿書於說明此條時指 

出自純理論觀點言之，此條親定，尤其在第一草案 

之系統中，並無充分根據。例如可以想像在雜約國 

傾士内發現之棄兒嗣後査明實係出生於不承認出生 

地原則之國家內，而其父母之國籍又無從査明。遇 

此情形，如實摩出生國並非公約綠約國，则第二條 

之目前措詞仍可引起無國籍問題，因該棄兒不能援 

用兩公約草案之第四條親定。

荷蘭政府面明膝僅在非常特殊情形下始有上述 

困難，惟紫一草案之宗旨旣爲消廣一切可能發生之 

無國籍問題，在建議在第二條中添列第二項規定如 

下：

"爲適用第一*條之规定，凡棄兒於其出生地點奄 

明後倘不取得發現地之國籍者應視爲在其醫現地之 

國家領土内出生。"
第三條 . 爲適用紫一條之親定，凡在船舶或飛 

機上出生者分別視爲在船船所懸國旗之國家及飛機 

之登記國家债土內出生；荷蘭政府認爲此乃妥善之 

辦法。

第四條 . 根據國際法委員會報吿書業f本條之說 

明，此條親定應同樣適用於在無所屬之地方或主權 

未定或分割之領土内出生之I I 兒。因此荷蘭政府認 

爲應將首句改爲"凡因不在本公約綠約國値土内出 

生不適用第一*條之規定而其父母之一爲綠約國之國 

民者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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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 由於以下評論第七條時所述之原因， 

荷蘭政府認爲宜將本條第二項規定之範圍推廣；爲 

此目的可將此項规定列爲專條。

第六條 . 荷購政府在大體上同意此條規定。

第*t 條 . 關於此條，荷蘭政府亦認爲第二草案 

指詞較爲妥善其中並非嚴格规定稀約國絕® 不得以 

取消國民之國籍爲刑罰而使其成爲無國籍人，同時 

亦規定因不顧本國之明文禁例而自願參加或繼續爲 

外國服役者不在此限。且荷蘭政府認爲"以 ...爲刑 

罰 "一詞可有限制此條範圍之作用，似非原意,因此建 

議將此 r a字删去。第二草案亦然。蓋許多國家，例如 

荷蘭，將參加或繼續爲外國服役者取消國籍時並非 

視爲一種刑 IÜ而認爲此類人旣S 表明其忠於外國之 

我度與其原有國籍抵觸 , 依理自應取消其原有國籍。

因此荷蘭人之不經主營當局同意逕爲外國服役 

者立卽喪失荷蘭國籍。目下荷蘭政府正在考慮應否 

改爲規定：爲外國服役奢遇荷蘭主管當局明文宣布 

取滑其國籍時始喪失其荷蘭國籍。倘採用此種辦法， 

其是否喪失荷蘭國籍之決定不以法律因 '素爲斷，而 

係政策間題因此第二草案中經由司法機闇之规定礙 

難適用於上述辦法。如採用上述辦法,荷籍人民因爲 

外國服役而成爲無國籍人者人數必然有限，是以與 

國際法委員會提案之精神並無® 觸。倘將第二草案 

第七條第一項內 "以 . . . . 爲刑罰" 四字删去，荷蘭政 

府建講：闘於此點，可將第七條第二項规定修訂如 

下：

"遇因上述理由以取消國籍爲刑罰時 ,取消國籍 

應由司法機蘭依據法定程序宣布之。"
此外荷蘭政府認爲第七條取清國籍者之家屬不 

應隨而喪失國籍。兩草案之第五條第二項均载有此 

種保證。因此荷蘭政府認爲宜在雨公約中將第五條 

第二項列爲專條，俾使此項規定不但適用於因身汾 

之變更而喪失國籍者，同時亦適用於因公約所载任 

何理由而喪失國籍者。此條應列於公約之未。

關於國摩法委員會報吿書察i第七條之說明中所 

述因在取得國籍時有詐欺情事而撤囘或撤館歸化一 

節之法律後果間題，荷蘭政府認爲宜在甫公約中充 

分規定此事。

第八條 . 荷蘭政府完全贊同國際法委員，參i此 

條之說明。

第九條 . 荷蘭政府雖承認國摩法上有一原則使 

此條所指値土之居民通常享有自揮國籍權，但贊同 

國療法委員會動此條之說明中所述看法，認爲此兩 

公約並非規定上述原則之適當場合。荷蘭政府對國 

原委員會之說明之朦解如列入自揮國籍權之唯一目

的在於免因未予载明而造成忽視上述原则之印象。 

爲使此點在公約文字中更加顯明起見，荷蘭政府建 

議在第一項內" 自揮國籍權"以前添列"國際法所承 

認之"字樣。荷蘭政府認爲經此修正後足以充分表明 

Æ此方面公約並未對現行國摩法有所擴潘。

第千條. 荷蘭政府在大體上贊同此條所載闘於 

解決在公約解释或適用上發生之爭端或按訴事件之 

規定，並明瞭第十 .條之大部分.規定僅係載明方針，俟 

公約生效後再訂細則。

荷蘭政府完全贊同國摩法委員會報吿書第一五 

八段所載之意見。此卽個人可經由一'機關向第十條 

第二項規定設立之法庭提出案件一點並不渉及就一 

般而言個人竟究在何種情形下可成爲國際法上所生 

權利義務之主體間題。該公約规定設立該法庭之唯 

一動機出於無國籍間題所引起之特種實際因素，此 

卽關係人指稱有逢反公約條敦不給與國籍情事，但 

無從揚請任何國家予以外交保護或以國際法爲根據 

之任何他種保護。

最後爲明確計荷蘭政麻願指在國原法委員會報 

吿書英文本之第一 S 七段末旬中，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等字之前似漏去 "established" — 

宇。此處提及第十條第二項規定之原因在英文本及 

法文本中餘必均爲說明係指孰一法庭而言。

十 一 ，那威

那威駐聯合國常設代表圓來函

[原件：英文] 
一九五四年旧月六日 

那威政府贊成國摩法委員會所银兩草案之基本 

宗旨，認爲如獲多數國家接受，或爲多邊公約，實 

乃一-大進步，但兩草案所訂制度在若干方面與那威 

現行國籍法不符。在將此類情形分述於下：

豪

消除束來無國籍間題i ：约草索 

第一條 . 依那威國籍法第一條之栽定，凡在那 

威領土内出生其母爲那威人之I I 兒倫'不取得那威國 

籍卽無國籍者一槪取得那威國籍。但如父母均爲無 

國籍人，則仍爲無國籍人。因此那威須先修訂國籍 

法始能加入此公約。

第三條 . 依那威法律在一般情形下，在那威船 

舶上出生者，就取得國籍而言應視爲在那威値土內 

出生。但亦有若干例外,如在船舶停泊於外國港口或 

敎經外國値海時出生者是。在此種情形下，或不宜 

視爲在那威値土内出生，且無論如何，似不宜採用 

有如草案中所载者之嚴格無條件規定。

29



第四條. 恢那威國籍法S ï— 條之规定，屬於那 

威國籍之未婚女子所生嬰兒不論其在何地出生，一 

槪取得那威國籍。至於在那威境外出_生而父母業E« 
正式結婚之类兒，如父爲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縱使 

母爲那威而II兒倘不取得那威國籍卽無國籍，亦不 

視爲屬於那威國籍。不屬那威國籍之未婚女子所生 

嬰兒，卽使父爲那威人亦不視爲屬於那威國籍。因 

此那威在加入公約以前尙須與國籍法之此項栽定加 

以修冗。此外並靖注意依那咸之公正觀念及其國籍 

法之體系，關於未婚之女子所生之嬰兒，母之國籍 

應優先於父之國籍。因此自那威之觀點言之，第四 

條末句之規定缺乏伸縮性。

第五條 . 第二條所載之規定與那威國籍法不 

符，因依國籍法第八條，喪失國籍者之子女亦隨同 

喪失國籍，卽使子女因而成爲無國籍人，亦不視爲 

例外。關於國籍法第八條之内容，請參閱對草案第 

六條第三項提出之意見 (參閱下文）。

第六條 . 第三條所载规定與那威國籍法第八條 

不 符 該 條 内 规 定在外國出生之那威人潇二十二歲 

時倘從未居住於那威或在足'以表現歸附那威之情形 

下超期居留於那咸境內，卽喪失那威國籍。至於其 

喪失國籍後是否成爲無國籍人，則與此問題無關。

M：

減 ; 未來無國藉間題 :K约草索

第 條 . 第二、第三兩項與那威國籍法不符，因 

除第八條所述情形外，那威國籍法惟有在屬於那威 

籍者取得另一國籍後始承認其喪失那威國籍。因此 

上述兩項栽定成立後，須將那威國籍法修訂。至於第 

三項之未句，睛參閲第一公約草案第四條提出之意 

見（參閱"爱"）

關於同樣載於甫公約之條敦，請參閱對第一草 

案各條款提出之意見 ( 參簡爱）。

凡草案中未經評論之规定均係認爲與那威法律 

並無抵觸。因此對此類條栽並無意見提出。

自上述意見中可見那威衡加入公約草案問題所 

待的立場須視能否對國籍法作必要修正而定。那威 

政府襄於事關重要人道猎施且確認應在以減輕無國 

籍問題爲目的之國際合作上表現較爲寬大之態度， 

故不反® 設法動國籍法作必要修訂，推'以各國政府 

大致均將加入甫公約草案之一爲條件。同時並晴注 

意一九玉0 年十二月八日之那威國籍法（第三號)乃 

北歐各國在法律方面協力合作之結果 , 因此那威、丹 

麥、瑞典三國之國籍法内容大致梢同。自北歐各國

法律一致之觀點言，倘丹麥及瑞典並不修改其國籍 

法而那威單獨加以修訂，末免欠妥。

十 二 .菲 律 賓  

非律賓駐聯合國代表團来面

[原件 : 英文]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消除未來無國籍問題"及"減少未來無國籍間 

題 "兩公約草案之條款,除雨草案之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外，與菲律賓之任何現行法律均無抵觸。兩草案 

之第六條第一項规定如下："放棄國籍時，除另有國 

籍或取得另一國籍者外，其國籍不因放棄而喪失"。 

此項親定與經共和國法第一0 六號修正之民國法第 

六十三號第一（二）節抵觸，其中规定除其他原因 

外，亦 可 因 " 明白表示放棄國籍"而喪失菲律賓國 

籍。遇菲律賓國民如此喪失國籍時，其國籍之喪失並 

不以取得另一國籍或另有國籍爲條件。惟如採用公 

約草案中所载關於放棄國籍事之規定並不影響國家 

利益而可推進公約草案所载滑除或減少無國籍間題 

之政策。

比較甫公約草案後可知除第一條及第七條外， 

兩者措辭完全描同。第二草案（卽"減少未來無國籍 

問題公約草案"）第一條之補充規定與菲律賓憲法所 

採放棄出生地主義改從血統主義之國籍法原則較爲 

接近。第二草案第七條之補充规定亦足使歸約國得 

有掛酌以取清其國民之國籍爲刑霸之餘地。

關於甫草案之第六條第三項，並請注意民國法 

第四七三號（卽歸化法 )之第十八 ( 乙）節想定：如歸 

化人於顔發歸化證書後五年以内rej至其出生國或至 

其他外國正式:永久居留時其歸化證書卽應撤清。

菲律賓政府認爲就此南約草案而言,"減少未來 

無國籍問題 "之公約草案較爲合用，因在設法達成最 

後消除無國籍間題之目標上，此似係合理之步驟，因 

此較易於據以促成協議。

十 三 ，瑞典  

墙 典 外 交 部 來 函 .
[原件 : 英文] 

〜九五旧五月三日

瑞典之現行公民資格法係於一九五0 年六月二 

十二日頸布，自一九五年一月〜 日起生效，一九 

二四年國籍法於同日廢止。瑞典之新國籍法乃瑞典、 

丹麥與那戚三國密切合作所變之結果。兹經將瑞典 

现行國籍法與闘於此事之甫公約草案比較後，瑞典 

政府發現該兩公約草案在實質上與瑞與國籍法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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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頗多不符，且其範圍遠較後者爲廣。瑞典政府 

目前礙難對顏行未久之上述法律遽加修改，因此喘 

典對於現所擬訂之甫公約草案除非附加極多保留致 

使喘典之加入等於毫無意義，殊難予以接受。

十四.大不列顔及北爱爾蘭聯合王國 

英聯王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說帖

[原件：英文]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

英聯王國政府不但贊成減少無國籍問題且主張 

儘可能以國際fô議清除無國籍間題。在消餘未來無 

國籍間題公約草約第一條與減少未來新國籍問題公 

約氧案第一條兩者之間，英聯王國政府認爲前者較 

爲妥善；其理由不但基於上逃一般考慮且因前者似 

較簡單，不政引起根據後者於斷定其中所指一類人 

一一尤其是年齢在十八歲以下者一一之實際身汾時 

可能發_生之困難。

至於減少未來無國籍問題公豹草案之第一條， 

英聯王國政府在原則上不反對該條之主旨，但察及 

由於第一條第…頂之规定凡國籍法不以出生地主義 

爲準之國家均須局部接受出生主義之原則，因此起 

草者認爲宜在同條第一項中Ï規定實療上如此取得之 

國籍究竟能否保持得視其人與給予國籍之歯家保持 

關係達何程度而定；英聯王國政府認爲：爲求公允 

起見宜在第三項規定中對有關國家予以同棟之權衡 

餘地，因依第三項之目前措詞，有闇‘國家須接受適 

用血統主義之義務，不論其人與各該國之關係達何 

M o
蘭於兩公約草案之第四條，亦發生上述考盧。

此外英聯王國政府在現階段尙願對兩公約草案 

之雷千條提出意見。英聯王國政府承認此類公約之 

歸約國凿個別案件所採取之行動究竟是否符合公約 

規定問題未必（而且甚至於通常並不)與另一歸約國 

發生關係（同時亦須指明在若干案件中另一國家，例 

如蘭係人當時疋在其境内居留之國家，可能與上述 

行動之後果有直接關係）。但英聯王國政府認爲憑此 

理由不足以設立第十條所提議之繁複粗織並使個人 

有權發動蓮用此項機構。此處須指明向擬設法庭提 

出之問題可能極爲複雜，例如第一條所稱"通常居 

住 "之解释或第八條所稱"政洽理由"之解释問題。此 

類問題之權威斷定原屬國際法院之職權範圍；究竟 

宜否另設法庭俾於因案件發生情形特殊而不能提至 

國際法院時有權裁決此類間題，殊成疑間。

英聯王國政府對兩公約草案之其他條款並無意 

見揚出，但擬特別指出宜Æ 公約中以適當方武列入 

债七適用條默，以便於爲査明各値土政府意旨而進

行適當路詢後將公約規定推行於會員國負責處理其 

提對外關係之任何或一切値七。因此英聯王國政府 

譲在公約之定稿中添列一條如下：

"任何國家得於批准時或其後向秘書長提出通 

知 ，聲明本公約之賊定應適用於其負責處理凿外闕 

係之所有或任何値土。"

十五.美利堅合衆國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來文

[原件：英文]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日 

美國政府明認受無國籍之苦者甚衆，因此各國 

政府允宜修改其法律以便消除或減少其法律之施行 

所造成之無國籍問題。但消餘或減少無國籍問題之 

最善方式:究覓爲在聯合國範畴内歸訂一國際公約抑 

爲由個別政府依據聯合國一機關之建議採取適當立 

法行動，殊成疑間。

就美國政府而言，在美國法律上因喪失國國籍 

而成爲無國籍人之情形甚少。倘出籍之原因爲在國 

外所採取之行爲，則此種行爲之性質在若干情形下 

( 例如歸化另一國家、宣譬效忠於另一國家或接受以 

取得一國藉爲條件之職位）本B 使當事人當然取得 

另一國籍。至於其他出籍之行爲，例如爲外國服兵役 

及在外國投票選舉，通常原只有屬於行爲發生地之 

國籍者方能實施。當然在若干情尼下亦可能因出籍 

而成爲無國籍人，但此類情形大都涉及居留於美國 

者 ，例如經美國法院宣制爲叛逆者或逃避兵役者;因 

此並不造成國際簡題。巧旦此類情形極少發生。

至就美國准許入境永久居留之無國籍 ’人而言， 

此類人與其他外國人之情形相同，於具備法定條件 

後卽可歸化爲美國人。因此美國現行法律在大體上 

不致增加無國籍人數，而由於其對無國籍人給予與 

其他永久居留類外國人相同之歸化機會，實有助於 

無画籍間題之減少。

美國政府對於究竟宜否以公約方式處Ï 1 此事間 

題雖不無疑間，但仍將公約條栽符合美國現行法律 

之程度論列如下，以供參考，或有稗益：

第一條 . 美國採用出生地主義爲原則，因此第 

一公約之第一條與美國現行法律相符。第二公約之 

第一條涉及以血統主義爲原別之國家，與美國無大 

關係。但美國政府察及其中確認父之國籍傅給權優 

於毋之國籍傅給權。此點似不符合美國在聯合國其 

他機開中所確認及贊助之不因性別而施歧視之原 

則。
第二條 . 衡於棄兒係在發現地出生之推定如可 

提出反證，則此條親定與美國法律尙無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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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美國法律並不承認凡出生於美國登記 

之船舶或飛機者均屬美國國籍。此種规定恐不免引 

起濫用情事。

第四條 . 美國政府察及依據此條措詞，凡在非 

公約歸約國値七內出生之I I 兒取得該國國籍後卽有 

雙重國籍。在此方面恐有增加雙重國籍問題之後果。 

同時此條復明認第一條所载歧視原則。就美國而言， 

此種規定之涵義似爲：如美國加入公約則適用第一 

條；如美國不加入公約，則歸約國間適用第四條。無 

論美國加入與否，嬰兒係屬美國籍，惟遇後一情形 

時公約保證其同時取得另一國籍。巧且如父母所屬 

之國籍均非蹄約國，其子女仍可成爲無國藉人。此 

條似須重加研討。

第五條 . 此條與美國現行國籍法尙無抵觸。依 

美國法律规定，惟有於自願實施某種行爲時方喪失 

美國國籍。身份之變更並不視爲自願行爲。配偶及 

子女亦不因他造配偶或父母喪失國籍而喪失其國 

籍 。

第六條. 此條第一項规定與美國現行法律不 

符。依美國法律栽定，凡向一美國外交官或領事官 

正武聲明放棄國籍者卽喪失其美國國籍，並不以放 

棄國籍者另有國籍成取得另一國籍爲條件。第二項 

規定所述情形在美國並不發生，因此美國政麻可不

反對。由於美國認爲出籍乃任何人之天賦權利，美 

國法律上並無頸發出籍許可之規定。至於此條第 

三項，美國法律久已規定在若干情形下，長期居留 

國外超過法定時跟者喪失其國籍，故與上遂條款下 

同。

第" t條.雨公約之第七條规定均與美國法律抵 

觸 ，因美國法律•规定在若于情形下以取消國籍"爲刑 

罰" ,不論其人取消國籍後是否成爲無國籍人。此類 

情形包括：叛逆，棄職潛逃及逃避兵役。至於減少 

未來無國籍問題公約草案之第七條第二項，美國法 

律並無在喪失國籍前須經司法宣告之規定，惟依法 

定程序經行政機關宣布喪失國籍者得提請法院覆核 

行政機閥之裁定。

第八條 . 此條大抵與美國法律並無® 觸 ，惟"政 

治"一詞之解释有欠明晰。倘其意義包括叛逆或棄職 

潜逃一類情事，則美國礙難接受。

第九條. 美國已柱於取得新値土時向来親定此 

類债七之居民一槪取得美國國籍。

第千條 . 此條栽定美國恐難接受。美國政府認 

爲美國國籍之斷定純屬内政問題，因此礙難同?意遇 

美國決定某人不屬美國國藉時一國際法庭可有權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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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XEMBOURC

荷蘭
N. V. Martinus ^^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iNHACE

纽西[蘭
Unil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P. 0 . 1 0U ,G .R O ,
W e l u n c t o n

鄧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tlig
Kr. Augustgt. 7A
O s l o

G 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
Fort Mansion, Frcrc Road 
K a r a c h i  

秘後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tru»

S.A.
CasiUa 1417 
L im a

與律资
D. P. Pérez Co.
132 Riverside 
S a n  J u a n ,  R izax.

瑞典
A.*B, C. E . Frîtze's Kunÿ .

Hofbokhandel 
Fredsgatan 2 
S t o c k h o l m

瑞士
Librarie Payot S. A,
L a u sa n n 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 u r ic h  I . .

教利亜
Librairie universelle 
D a m a s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 e y o c l u - I s t a n b u l

南非w 邦 .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L
P. 0 .  Box 724
P r e t o r ia

英國
H. M. Stationery 0£5ce 
P. 0 .  Box 569 
L o n d o n ,  S.E. 1

美國
Internatioral Documents S«rvi09 
Columbia University Prêts 
2960 Broadway 
N e w  Y o r k  27 ,.N .Ï：

烏輯圭
Libreria Internacional S .RX .
Dr. Hector D’Elia 
Caile Uruguay ISS l 
M o n t e v id e o

类內墙拉 ，

Escritoria Pérez Machado 
Conde a Pinango 11 
C a r a c a s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iuee*
Jugoslovenska iCnjîgH
Marsala Tita 28<ll
B e OCRAO ISO Cf»

G. A,  9 Suppl. No. 9 Int. Law Gomm. Report
Price: SU.S. 0 .30 ;  2 / -  stg.; Sw. fr. 1.20 54- 28189- Dec* 1954 .12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Printed in U. S , A.


